f‘_ %%ﬁ'ﬁ[‘/ *E A E KA
113# & £37F %7950
RO WA
it
AT
TS

& fe

FERIEA R
HOARAR R

h _ A

AR A R EER

e S

\

AT A 2F R R EEE
[2ERE N 417

-

= ™

it 4 3 ARLE LA
TR IR A zjh—_ll 7
NI A IR

N
FEEARFFREREBEBELE > SARNARII4E6" 23F

—_ e e AT S U
R e R P (g

[

ERE

- AR EFAFREABRIFIEREILFF AT 2 LI0F
5,000% ~ 617 %% ~ 617 "% ~ 617 "RiER REF4% ~ 4k
g~ e g > TRk R ekt 2R
Aoy sl LR E

SRR AERRGF AL TR E A F RAMRL Tk
2 Wiy U @ 2w 3095, 000%% ~ 615 % ~ 61F 7% ~ 61
&ﬁﬁﬂ@%?i%‘ﬁ?%‘ﬁ?% W& - %

F%Rd 22 % ;\o

NGRS

q
%

i



A R L
R Ak 1%7’9‘»?%“* (MTH- REEHE L EFfR
RIS ERENGE SRR S
7&3_7@{ ) RAMIFFNHAAZIF LA AR SF AT REEF
TR R AL MG FA S BT~ AR R 2
BARES o AT~ AR R Rd F A R R 0 R
EEBZIRRE - FALYEEITH A AKESEF 42 L
SWERSEEREE RS GERSYd F LA NETER
LR PR e TR ISP (THE F
PP o 103E A IR ARG AP (T K
F) o d FrABEEFTER CFES LERA R
Mg -g ¥ o FA5 B3 F1038 5 xﬁﬁ”ﬁ‘*%
2P ;:;;xfgvb 35% (M REw A L HIF
> 3T 6% o 3 2P 103E 17 16P K 2 F Rt
5008 % > 20 F %% i»3285,000% > T ik65% 5 %
IR HRFTE A B L F R iph@ R s34 FeRi»THED,
000% » £3+1785,000% » ik 30%  fig + = & & %3105
#107 28p ~ 1084%3“1151%)?:&3 W F SR 56108
oo B AR LG 396g5 000% » T {L65% 5 HAFF ~
IR BRI ERA J’ B0l % s F A B ekixd0F
5, 0003 » p€i2132§5 000%% (A &2 3Li>) » T ik35% o
[ S g e #\““)fi"’ B ~sTARELITRE > 7
11237’9315#@55@_%&%,, S B
ARG PR R R R K
—;i’ a
2,

q\r- P H
1}‘.
)
E LT

p—
~
-—\\

B
W
» 1“

)?‘; =k 4 qig\t 4 '8*_
,“\/ p J‘}
-9-\-

N

f)v\f)%";\)\a ’ _%Q_TQ
T RREXGFHFL 3
3

QVIIE‘H"-EA Lo HA Ak Ca e 4

f 2
‘3e 5 R PR H 1656 % 1 - ¥ 1696 % 1R



=)

iy A =

EATPEEE AT L kMR F 1R

B AL LYY AT E @4u$% A 100267 % 10
QEI2Y e rw Fikk 0 7 F RS %if""‘(‘fl’?)

1,390~89,101~ ; # «mi\J}”lOZﬁlZ” A S
NP4 BAUEE 25488, 2607 0 fRd w R 2 @ B A500
FAIHF ‘f’?‘;{i)}fg‘aiﬁ’ﬁ?d’% 2o T A KRR 1‘%:’“ A
PRI EFEFEEYRE CTZARGFIREDENE S 5 F
B 37 A7 20100# 107 24p ®40460F ~ » % HRA7F>
105#107 21 p =2310F ~ 2 4+ = ¢ “’LI}V@J&’ FHREFFE L
4 7000000000000k Btk = (’“7}%1‘%—1 220408 =) o F
g+ o 7 100# 107 28 P % — =03 FPF 2 R ATE R < o
#+ 210510 ZSBi\a*‘}i—”?kam #1054
10’g 219 BAEIFALES > RAT LA G OF & BB
SRS P % - T RN R310
%?ﬁ%ﬁﬂﬁ@ézsmM%-’ﬁﬁﬁﬂﬁﬁﬁﬁ%

»

“P

&g,
,@ﬁypﬁ%’&&ﬁﬂa?'?@wrﬁ‘*i@%
= B Eﬂ
=



KRR LE Y Bz WP g T eI o R &K

KA BREFRET CEERREN TRFIRLE AL 2
JEMGRFAILAE LEE  FEARARE R K
P REFHEBM O B E - AghEa L H - AT TRy
b TEREZE ) ~ TeFk2ad | »3B2G31H
- ABFEY 26 F 2R %ﬁ“%ﬁ AF- L AT
? émwil;w,;,l.%uaf% ?\*;_;k;}j%—\_‘/mj\g

Gy e SN
?Vi#”’“f%ﬂﬁéﬁ L #D0F %P 2.3285,000% %
B i3 A A3 FAFITHS, 0005
DAL ALFAS IR R L
S WA E S TR T
2¥?i£iﬁ‘~’7‘“u% F o

’ 721‘// Z‘g—r'\’ &
\':'

24 A A4
e e P

3
et
>
>
N = \
~ O
v .
A

e
i}
-,
s
Ty
—
v
Pl

d

\4‘

i\,

Wt
1B
N

T

-

F
R " I =)

SRR TR wE =
G

N e o
A ok
b

(w,
N

—4

Eoqoh e
—?'-
=\
ﬁ
>~
‘F
= i i\g
‘\E.\

L
o3
o
SRR

)

Tl

s

N
gmb

%

P

N
|
—\
et
>

|~
-~

Bl
=
&p, =l
=
\\"ﬂ
N
oy
Ty
&)
‘\E-‘
R )
Sl
e
&
ok
kot
ol
al

|

m‘\\'a—\
™
3

b = oz
(
e

o
=Y

‘]5'?

7

R ELI2# 120 130 i dE =4+ 2

A F PR (WA ElIlE100 31p 45) > LW A

o ,ﬂ’;fﬁlk G2 W4 p PR Jfg,—a- AR It

Z“‘%J N EER- e ST I i - Zf"‘H}lfu;’L
@ B

#0198 35240085, 9437 0 & B £ AT B

(Y

OJ

>N wE
W (g

(w \_

T

_l"'

b

-
:*‘4-

Hhpit 7

R %ﬁi: B AR A0S 2 P 2R
B & > BRI E TR T F a”ébszuyo% #+
P FE LT P RFEFSL  FRATEYF EE A L
ﬁ%#42?*ﬁ’ﬁﬁﬁimﬁ%@ﬂ&w@,ﬁﬁﬁ%
S A8 E XN OK- @+29¢%§@ﬁ5 P
FERFSLAEFELEY D E@%?E A G A 2

£mA



WG Y - s HFFpe gk D RE2 2 PR E &
BEx (273t grnt) > H3e@mgi+of o
B F L RABFIRLA PRI P A RFEFAJIE
SR HEZ A FESTANS EFEBTH > RERELH
MU RF AT AP FAZIARPREMIELY
a2 DA ER A A %Y » NP R PE AR E-
RIFF A2 qofig B 2E ORI TEILREG
@Bﬁ’TﬁﬁT%ﬁﬁ’“*”%+95%%?%%?‘
B HRE S LEE s BRI LR KRy

%BF F@hﬁa§~% ﬁﬁigﬁﬁ(iﬁﬁﬂw
o g fbﬁgwiﬁ; ) G Earar B i
- > KR ’,'/3-}%!49-{’3-}3#

k%%ﬂ*ﬁé&??ﬁ %*%i T E 2N R
R R pERS fo3 &
i%m 8w 2 2 o
dEHER

¢4A9~mmuﬂma#@x NS ST X!
o WA S AR A B S 2 PR TED, 0005 ~ 5
Ok ~5F %0 = A £33 1785,000% 0 B4+ 2 P g
39% °

34

#3105# 1072 289?1%@%?%%?%’%%%
Lok e fir A AT AT A B T}
S h4E ik~ 368 0% ~ 368 % 0 = A r»%a%"ﬁl,%
i

-%N
4y

e

F 2P HE3HY o
P 108E3 Il p Ay E TR Fre ®LE®
S A N R T T

7S 2P i>3085,000% ~ 615 % ~ 618 % ~ 61§ % >
w A & 34FG 21345, 000%% 0 b+ o P 4E35% -
B+ o »12&8773lp AERE2FEL > ¥REL -7 £3521

345, 000 B EHF I LA LT o



443§ 59 g P2 TEER
TAFFEA, > ARTFEE AREM FaX{E > R

= RIp e FROEG FIEM G mEES RTF]

,'%'éé&—"?’g'ﬁv)%g"%g’f'] 2EEYRF] PRI 2 F A

FF e 2R pEEFE . (BFRRITER LS
% 179255 & '«i%] RS T c B h o R ARPIF TN

(e BN

103#1% 6P K= % e
$%Pﬁ’éJ%ﬂAi
%W&4ki’ﬁé%@

0£107 28p %2 108#3% 1p 1R
7o R+ o @ 112# 77 31

R IC LSS
\: /%_

D=1

mf =3 R en}e Th WS R e

%, 5
T oaEd

—
e

z, 13
st o pBABHIZ A F @Y L BERT U F @
’4%@w%%%%@3 W2 E M kIR > f
@dﬂﬁ%%ﬂyﬁﬁﬁ Wiz B RFEBELE
QA LBEFFF AL NG GE A AT B EEEYRE L
ToFIARCHIERLIFG LE O REBNENFT LT
2 A A R AN G e e BEa REF R
-
mﬁﬁi‘Lﬁﬁﬂ*Eiiﬁﬁ’%ﬁiﬁﬁﬁﬁiﬁﬁ’
REFFRZF2TT R TF P2 2o TR R, ¥
o2 3 F A% - 28pe2MANB > LEFw> b
ééa§ﬂ~@%\@A’w%mﬁgﬁéémﬁfﬁzf
e Bs2pENH BN R R EM G gt
oL ER R WHEPFFEF B4~ FERTS 2R
TEE O AR E RN FE S Bagiagt A2
LEZ AP AR B FER LAY TALAR Y ) 2
—fE PREREIFEA - S Rp e 2 MANE S LR
Fioomind pe g gt gk o fufjﬁgz?%éé A1
LE BT REARZANET BRI o B,

w®
St
mi



%141—%wi%ﬁw%¢%@€%wﬁ@ﬂ, 3

tEwERgmT 225 0 fRETE R %m}i;
@é%@f%%@%’amdhuﬁ g@%mg%v\jﬁj
i?’éﬁﬁﬁtoxé$%%EL@iA’ﬁfmi@;
&%ﬁ%ﬁiﬁf@ﬁﬁiwﬁ R HEP o WAk

7

®

o F AP R T LR S SRR
,’ﬁ@@?l£%ﬂ§141%ﬁ°fhlﬁﬁﬁﬁl
REFFL O RE- FETRCEPFERR AR
TR RERAR G 2 EEEF L G AT R A
% > il/‘w‘nj‘é’;,z—]‘mlﬂ‘l ’T’G\;iiu S"F’f ;tg)_r‘]z,; B E A

FEA LD B uBmFp e Ak2ZEFTLZEF B
£

#

17 \ : ’Tg;? o
FHEP T E o (BB ER03E AR 5 F 520585244, 5
) o

Qg2 P s LR BEIRAE FRE £7 0 &2
AL MBI ERL LA G FETHY 2 REKARF
RULBAETERNEN TS B2 AR S
THMEFFAERPEF TR FREHTREZ 2IVR
FOoOBZIIREY FREAEL ERALLS T ZERT
AL AR L F AR ARG L E AT E R
Ted kMR X R LR a2 TREFTR Y
IRE S RN EVET P ELT R § S G AN L
WELARGERGERLEF MG G
PP REZAGS O HALRRALE S FTE 0 AT K
HAS L EE o GAREMEFLEE c U REAY SR
ERFEEEHRE AT R TV RERL L 2L L LR
i??%iomkﬁ%gxﬂf;QS&igﬁggigﬁ
2ARAEBRAlIZ Z A o R LTS 2 P60 2
?@%iogﬁ¢4ﬁvPﬁ R G AL R

CASS



@it e LM rmi 2 A 0T L5542
Digs - = 270103210 67 % 2 Fies § 44725008
pH

~oow B @ar]02£127 300 p R EBRE KA RO
000000000005k = (T fe Fiex 2 #6330 = ) #2500
gaiﬁéQﬁfiﬁi;ﬁA%“%iﬁﬁﬁ%%@ﬁm
00000000005t = (™ FAE+ = 71084 = ) FHF - 5 F 3
IR SR SR 4\?:%#**%%’»?93 é«_%

# (A S- %1200 ~ #548F ~ %0067 ) - REH
SPRTEF AMES0F R (F K10~ ) ARz ’p“*fiaip
EEANFE3IES oA A A ke FR AP REE S

B Lo B 3F %wzw:;% 7 4 7
AT RN ALT £ o

)

B o~

¥ | E e FA/FP H Fpd B EETB
1. |2 F®ExR/3LE 94.12.07 |¥- %2T1F
2. | FiEd R EGLTE/ B E (98.10.15 | B - F272F
3. |[BFEZRE/FTR 102.10.14 | ¥ - %273F
4. |HFscep/ 22 99.10.28 |*- %27T4F
5. |w E ik JE/FTA 93.02.16 |¥- %275F
6. | FacERAe » k/Fe k (110.01.04 |5 - %276F
T |BFdcEELas B /D 199.10.28 |5 - %27TTE

H=x »3F A% p100£67 9p 21022127 112k p Hig L F5
00000000000000& = (™ F3F % v5 ig K 41723206 = ) 3+
31,3908 9,101~ 2w Fikx 27633k = FF > 574
Mjiﬁﬁﬁé“ﬂ%#&km@%i%?&(i%%—%
AT1 2 483F » &P w3t it - $5493050F ) s F %%
zﬁggg;;xag\ﬁai@¢1m312Eum;1kﬁz7p&
Feib488,260~ 3w ik 2 F633R S EH o G Fik
202 P63BE < HARR T M w7 i (hF% - ¥ 547154
BT  f M itk rad - $A66146TF ) o Gl A
Gt ok SE R BRIV R EDEFEE S I

$N\R



T e EER O FALFE S o Xt ﬁrp,frEvaﬁ/ y N
AFAG RIS RSy B R p b 5y ~éF”'r*
i L ERE =L S RN ARSI S PR 8 D XN
T oA R F P K TLERN0F AT ARKRAT &
é%*‘%"?l’??ﬁ/?’\llﬁq_%pt R N H RS Ty &
633

N
=i

Yo
CONEIOW W ORY g W

g f=/‘f“’§ri/§‘2&lﬁ :’1? HAM T EER AT o DA
Ay ppl BEIA A RS S ST TR E
&P G HZpNICH G i*v?%‘ﬁ;%&?-#"ﬁ%?%‘%f Nz
AN S g ﬂﬂpﬁi;%. ° ;”l‘% FE A ilj,mi\/}.i’l
WBE AR EY o RERBERTF L%L
Pl LT RE D B B o AR "ﬁ??fgvf‘vé\)]-hs}yﬁgg
Az REIEFRENT 2 BRAEET > TR I ARE L EE
T RBLT AR ERPIHEALETNDE > pERLE
Fomamdy flaiee

@)= & > #+ =0 100#10" 28p 3 £3% 33,1009 ~ » 310
FO o R LRI GRS 37 A e B S 34695,
000%% » F ¥ HAB5T = ~ HAT (7 ~ HAR & K 4o 459531
Lo T & ML 310F & o £ r[05£107 18P p B
AL iﬁ% 4 17000000000000*& 5Lre = (T FL3F %+ 899
e ) "ARB50H A 1 2 2040 ¢ (EARE - ¥ 14
B~ %T33F ) 5 HRAFE>T105#107 18p p 2 £ %47 = €
= 7000000000000+ 5Lre = (T FARFTR5H32E © ) %= 21500
AL 220402 (FEARL - S14F ~ $727F)
WA FE>1052107 198 p £ 304 B4~ f?OOOOOOOOO
000+E e = (™ f+kAF D48 = ) AR0F ~ 2+ o &
204tk = (AL Z F14F ~ %T717F ) 5 £ F30105#1
0719p p Hik = #acl, 9608 ~ 3 4+ o 72040 (4
ey = %147 ) o fetE + o & 2040 = 21052107 21 p 3%
310@’%4%?'&548*% S WA ER R P R3I0E v AE

2 P04ME ¢ (AR - $143 15T ~ $T1TE) & Bk

AR



3108 ~ I K37 i%5321& = » HAFE T p #3108 ~ % ~
FOP4ME 2 (AR E - 1432 15F ~ $T27TE ) @ %%
4658 ~ 2 F A 899k = > ¥ £ 4 30105E 107 24 p #4608
a%nﬁ%;?qzm%é (FEAE- 5147 ~ $733F )
32,0108 ~2 3 Atk > £ 0 €%~ka:m20wg7»%
MRER S AF 204*5- (FAE= > 5147 ) -+ =
#2040 = £ 32105& 107 24 p #2303 75403, 1005 ~ *=
»REHFTRE RS ?’PI;E]%}&’ i a\zn\ 7000000000000 5
b= (AR 2093k ) o A o F 27 105#107
BPREHFT2HFTE ST ERASHEF 2 7204% 7 > R
FEHE S o FT100F107 28 BTG HPL EFH
51,0808 ~ (&35 14,650,000+3,100,000+3,100, 000
=10,850,000) > m& %3 p Hw p HEHE =2 23],
1408 ~ (3% 3% :5,500,000+5, 000,000+900,000=11,4
00,000) X 4 & = # 204tk = » © AZiF § = P 2 AT -
FHO A PFSFIARER T RO Z IR ETN
BEYy > 3 ARG o 2L P 44 899t = 5 105 10
6P p A+ 2 7108 Z PAR008 & » 5 HOATIRO32ME £
7 105#107 14p p #+ = 71084 = P~37500% ~ % » ;5
A iEo48te < 5 105# 10 6p p 4+ 108t& 5%%5035"% 52

%\IOSﬁIOﬁIIB%%ﬁO@’f‘M%/\’i” L R4 pﬁ”%%

PMEHFTRZEFF 2L AL I&Eﬁ@—a-’é\? ‘;: F %
N e G RE A ST SR LY 3&
A E G 2 P RAES5Y ~ 65% AR 0 F A S 7
REEmREPFEY 22 P FER A3 a7
2 EHAE S o 223206 ¢ A 10427 Tp 2105#10° 11

P&t ®a0],5695 8,502~ 3+ = 2108 = (P it
Fe¥ - %001 E "4 %5L1210) 1 FAL BT LY R
105#97 2p 2105#107 13p =3+ %2929 1,098~ 2 4+
D108 =# (P wmitifid - 542834347 ~ %T1F )
R f AT 2 P 1084 2 RATAI S 5 A A R

C



TR Ry XA A F ARG (A

frd= %2837 ) - LR L 1R F 2108k = 2354 %

AP ERSEY RS EEEZ 0L > T2bady o R
BRFFFAF T E M (el TR
) c S RLHPEIREHMTUETEF A HT 2
71084k = e Ap > TERIEREGRGZFABBHEI A B A AT
27 & -

@* &> B+ 27310837 1p M A F2,5008 ~ > 2504
W AT TE >~ R A B e dF 208 % 0 7 MU R 200
Ao HRIFPO S 33745, 0009 (¥ 42395, 000% 0 M
B MFAL R ) 0 T EPNKEITOE ~ o F 4 1040k &
107T& 117 20p % 4%2208 ~ % +k47 @548tk = (A% =
#89F ) - AT iwH48tk » 108&1 7 17p = 4:030F ~ 3 Hf +
21080 = (AR E = % 93F ) o i+ 2 ¢ 108 < 10
8&2% 1p L#DH30F ~w AT Fhd8tk » (FEARE¥ - %5
48F ~T21F ) » A7 iwb48tk » 108#27 20p £ = 452508
LI P R B T2 4 5000000000000k B 2
(THRF2P05TE =) (GFArRE - %28-19F ~ %721
F) o TasptgF 22108237 11p 3 F AW o HRAED3
2tk = 107=10" 1p 4%£398,295 > £ & Atk = 325008 ~
3 HRATED32ME © (EATRE Z $330F ) o HRATEHI2ME 2 1
081" 15p %3530 ~ 3+ = @108tk © (XA % =
F33TE ) - fif+ = 7 108tk = 108#27 1p L #5305 ~ %=
WA AFR5320E ¢ (Rt - %548F ~ $T23F ) o HATED
320k # 10827 18p £ 45008 ~ 3 2 & F 3 5 B8 F
a4 7000000000000 HLbk = (77 A% & A 1350k = ) > &
BALDpEZ AR r25008~ (FEAE= %1017 -
EFFFr>BEFR) cRPPFZIL cFIEREIBL K
5000000000000t Ltk = (7 FzF 4 5 539k » ) w2208
A3 HRATERD32ME ¢ (AL - $T723F) 0 AR R
B TR A250F 10827 18p A 2 F S A B

%

7

U

#+t—8



{7 1 = 4 71 5.000000000000m& 5L = (T HLFE & A 512
te e ) (Afad - %1407 ~ 5 - %7237 ) » i6d F 45 K
5 HRAEIEA108227 21p p Z & FDI2R 2 B k3252508
RS 2T 007k IR T o 107TE10Y 5P F
A2 5008 3 AR S AT =€ A 17000000000
O%@H%%(T%ﬁ?@Mméh) HARE Li4LF R 4
4= 170000000000000% 5otk = (T FARATFREITHE = ) A w] 3>
107# 117 21 P ~ & % 22P % » $R:473%946tk = 2008 ~ ~ 1
008~ » 23008 ~ (&%= %100) - #HRAFFAFIXI46
b = 22108+ 17 1p 307959 ~ 2 444 4+ = 7 1080
(FEAPE = %105F » £ - %H46F ) - e g + = 7 108™%
230108#22 1p ~ & P I1RP &~ B %5308 ~ ~ 2458 ~
I HAFRO46tE ¢ (At £ - %H48F ~T29F ~ ¥ - %4
27F ) 5 £ 94 £ 1 F 130tk =~ %= ~ #4734 946M& = 208 ~ (3
Aafr¥ - %4297 ) o £33 £ 7958 &~ (FE N 5308 +24
bA 1208 =7958 ) - £ BHIAAI46M #>+108#12 1p &= »
=+ = 7 108t = 1958 ~ 2. Ax 38 o HRATFAI46HE = 32108 # 2
P15p 45008 ~ERZ 2 A107TE102 5p =~ 25008

o Lar]08#27 20p mARITHE LB E AR AEH FTX

oo IR EBEREL R L 3 M108E3Y 11Pp H FRAA KR &
3&}3—5%*5—*#4%73%__041,;17 Ak 2, T )J.}Lﬁg;ﬁu
FHR -RFURLARATAAIRT L BTN ELH £
T (AREZFTBFAHEFZNE) » HR2 LEI03E]
T20P X AR o fAR2, 4309 ~ Thd v F ik 2 7633
e R AP Bt PV (%

o £ 53303? ~EZF309F ) cAm FRR D LS
FRIEALFLY LT E S FAS A 100E AT E D
FHEHRIe ﬁmi\ D FP633ME ¢ EH o XA RN T A
F oo PR AR '*KA}J%$EBEI‘WJ D R N N A
o R LEAHRL 2 3% 45 2 Z 2R SRR 2
TEEEYp o KA o KRS 2F108E3 11p & B F R

#+=%



®

TERRGNEAHR I B2 B TEMGREGEAREH T
r -

5
Mh 503 20 3 Y

D5t > FH0111£127 mﬂﬁﬁﬁ+2?§ﬂ%&@%
nzﬁéﬁﬁ@mﬁ RETRIEARZ P E 2EERS
7 (FEARE - 52792 287'9’) ~105F17 26p %105
ﬁz29%%3H&%%ﬁa%¢a@+zﬂ§x@&(ﬁ
A - %283F 1286F ) ~>108&E17 22p ¥ FTL&RAE
FHREfF 27 RZAGERMRE - 52877 ) 2440
Exﬁﬁ7ﬁ8—4ﬂzﬂ LR AT FR100#E40 250
7 ﬂ#éﬁé’@+P‘iﬁ%ﬁ%¥%%ﬁﬁwﬂi“¢*¥10
D25LRF X &~ ARI0TE R F ¥ 25695 ¥ % 354
SR 2RI A (FEA - ‘289;1 2302F ) A

R EP e

-
[a——
=
%
TR
&
d@
w
e
ias
=

E2P E B REES P R/ e
3ol p ReF Ay 8 e > A 1R REIET R0 2
ﬁ{@ﬁgﬁ{&f’ﬂij\‘/‘%r’m%’#%?‘ ;’:if%;’@%ﬁfﬁt_%.“f_%
RELZTPEREMI FETH L FF 7+ 27 HF
S8BT Z(Med - F184F) O&PELZ%JO“ A IO
RPN A LI FAGFAS IR ERFE S 07 S
Q?a@%%ﬁ#iﬂ’ﬁéﬁ”asiﬁﬁﬁio

Zh 32 A110#97 7Tp Linet L 3F %9 & 7

THEHE g G A Ay s TREAT, (ARE-F



52F ) sk EPLI6P £+ Tigke e 2 x4 ;) (&%
- %H3F ) s ER 2P A7 0 TGl R S Ao N

rs;fQM (R - $54F) ;> 111&1219p 27 : 4
@agiﬁﬁ mgm’ﬁﬁ PP L2 ERE
%

(ﬁbo - %627 ) 3k &4 TR :rivﬂt“”
HRG o FASRw s Tar o (Ar¥-FT3F) %
E%?PEEBE 20p £ 7 ¢ TREFFORRET AR Ay

it

K JESBU‘*T %% P BT R Ma‘/ur;fuﬂ’i‘ém (
<$ué- $86F ) ;R E6Y8p & T

B T3 EpSEE R o HRE A ,2)3 F'«}I“
B BFREao> %7, (Fad- 58TE) ;3R &ETY]
1p &7 ¢ TARESH, ~ T- 2w G, (Aes
- F9LF) s 112812 21p &7 ¢ TRABFHEw EX

oo Foeeten®E o ek, (ARE - FL2E) o Ao
?-1%{%%%>'w%%nﬁiw§fma*%7€ﬁL’B?ﬁ;
B A R S U ) L R RN GRS S
AR FURE LA S o P rE- f TR
a_B)r;,\,za)F‘rgn ’&?’%ﬁ%’%iﬁf’o

¥
-

A

=t

¥R

/

@FE &0 HF 221082 &% 1074 RS § 6 &1 & I3 2

@ a

>L

N

Mrhi2 30 AHUBRLErg LRAGHF 20 & @24

FEF G MEL 2T (ARE - $165F ) o TN
R WARS 2PN f B PHEEPHRT £
ELERFRI P RY o IR ARuRMaR LS THL
Bk AN 2P ERAE I 2P H R R
P GREE ML XK E P e T ek o
VUM BRALEEVFAPUETAERTRAL pHG S
T o KA ALY EE BRR P R o

J 2 KO g F A

SHORIF AP PRS0 AL KL F
EALMIEAEE c PIRERAER LG 2ZLL AT
2B R R B B3 P28 R AP E 5 AI6T8



A R T112#2127 31p o o R ARSI 5 1, 2274359
EHoFHRF AP MANA FRELY LT AL G2

L

BET R (A¥- $613F ) c ERFIOPES FED

@#Eﬁ%i’iﬁﬁ%?ﬁﬁﬁ%ioﬁfaﬁg -

RFHF 2P EEAEE 6T F 0 FLHF 2P LB %

N EFEARBHRL AL LR EhE
LR WAL TR PR L E 2§

Fo T ARINFTEREALFHZE D
B HAFFATII2EAY 24P i Af S A

N0 R218ER T idpﬁ%ﬁﬂ”‘li’%ﬁ$i3
g+ aF .Vwﬁawi,ﬁénkaﬁﬂw%f$
(R i A LT O NI § I

A
D3
—_
<
oy

=3 3
N m‘
bt

W
=

4y
%
=4

(w

#

g
>~
ud

7

A2 R EN ARE P LR
ST AR X KEP R AR AN 2 F 2P 230
TAELELIR - Aihp INF 0 om RAGRE LR
SN T P ERS AT TG 2}\,51‘%—7‘ o
PEBREEE FREBELE] O HAEN LRGN LS
@%ﬂiﬁﬁﬂﬁiiﬁ’&%?ﬁﬁﬁﬁﬁﬁi%QXQ
TELE AR Eg A Rhiddc) o A A
PLAE R IR A 0 R s R R
RAPI P R KX LB EE ;;%% 2T z;_ﬂ%ﬂ,; el
FRERG AERG2ZIE ORARLZLFHT R ARL RN
R ITOER A ik sk LR E RS R 0 E
o PSR SR R Fe o THT 4

R Ak 2 51650 5198 ~ R 169 R R+ =
PR SRR L ER Y LR
FRpgRad2z Bl tF et il t8 - a



SRR AT 2 Rl W2 E 0 AMEEA A L
xR R e Pl 2 2 @ ER R
2P 2P EF169EF 1 - FIEF AU TG P2 .
d P G AP f ¥ TP AR
RN S ELET LSS ST L g
Lomd pifzcefs 2 @HEPES - i 27 ES PHLE -
@’@ﬁ?ﬁﬁ“%ﬁi%’%ﬁéﬁ%g&iggi?
PoRENAEIRBEIHE I OP ML LT NG
WELEAZ2EAFFEHE k3§ ENZER GRS
AFER LR ERARRTS c AT 2PN AR
FEELRRL TR L S > EE il L2 ${ =
§°ﬁﬁ’@%%ﬁﬁiQﬁﬂiﬁffﬁgiggaﬁ%
ok LEL AL RGHAER A REFT AR
L

IR R FITOER T 3 R3 % F ik i

L2 L i»3085,000% ~ 615 "% ~61F
ARG AT RO AR LR
P LR Fie s k2P 5165
R FGFREF 2RI AF RAERA S
R e 7R304 5,000% - 618 % ~ 615 "%~ 61
BhERERS BT %M~%%%~%ﬁﬁ‘%ﬁé@,
BLRA pdzzef o0 d 0 B EF - RE R R
BAGEF1T9E 2 R 2 o B ¥ e E 51845 5 158
TE BTETHESIADERET 5 - FP 23R TR
A R
S AEEE R S H D 0 2 RER
ARBE S 0 RE T ARE A2 5% p g A
E MESIVAN (IR E S S LR
Atk AEREZFL G A
S S I IV
TES S EF XA

b
+
>k
m



~ 1%
N~ A
3
=
:,J.
2
P
8=
A d)
A
o

: o
¥
5 4
A L
IJ /-’L F
I
b ‘B
VS
~
IJ /i—ti
i
B4
LP\ F
1353
%44 %
po°

4o
1 iz
EN e 3
A2 b 3F
2 &
po
B

£++tH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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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9號
原      告  許秀吟  
            林智偉  
            林智詠  
            林智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白禮維律師
            林永頌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林彧嘉律師
被      告  李竹青  
訴訟代理人  許丕駿律師
            呂明坤律師
被      告  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正庸  
訴訟代理人  陳琮勛律師
            呂明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權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竹青應依序將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並協同原告向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
二、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於被告李竹青依序將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後，應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許秀吟（以下單一原告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與被告李竹青（下稱其名，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合稱被告）父親即訴外人李正庸交往，共同經營洗衣店事業，並為事實上夫妻關係。許秀吟與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之父離婚後，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係由許秀吟扶養，故原告長年與李正庸同居。許秀吟與李正庸自民國88年開始交往以後即共同經營洗衣店，最早係共同經營由李正庸於87年間創設之半價洗衣店，嗣後成立四季洗衣有限公司（下稱四季洗衣公司），於103年成立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橘子公司），由李正庸擔任董事長、許秀吟為監察人，林智偉、林智遠為董事。許秀吟與李正庸於103年約定雙方就橘子公司的股權比例為許秀吟佔35%（以原告四人名義持有），李正庸佔65%。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16日設立登記時股份為50萬股，李正庸登記股份32萬5,000股，即佔65%；林智偉及林智遠分別各登記股份5萬股、許秀吟登記股份7萬5,000股，合計17萬5,000股，即佔35%。嗣橘子公司分別於105年10月28日、108年3月11日兩度增資，增資後股份為610萬股。李正庸登記股份396萬5,000股，即佔65%；林智偉、林智遠及林智詠分別各登記股份61萬股、許秀吟登記股份30萬5,000股，合計213萬5,000股（下稱系爭股份），即佔35%。詎料，李正庸與李竹青未經原告同意、亦未告知原告，竟於112年7月31日擅自將系爭股份，變更登記在李竹青名下。李竹青並非橘子公司股份之實際所有權人，未取得原告同意，擅自將原告所有系爭股份侵吞入己，李竹青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股份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予主張請求擇一命李竹青將系爭股份返還原告，並協同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第1項規定，請求橘子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主張以自有資金實際注資為系爭股份之實質所有權人，進而請求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如原告無法證明以自有資金繳納系爭股份，則原告為系爭股份實質所有人之立論基礎即不存在。原告之前列名為橘子公司股東，僅具推定股東身分之效力，橘子公司否認原告實質股東身分，在釐清被告抗辯李正庸與原告間借名登記是否屬實以前，被告得以原告非實際股東，推翻原告股東之推定效力。
㈡、依原告投保資料，參酌每年每月臺北市最低生活費，原告歷年所攢薪資，根本不足夠用來繳納股款。其次，李正庸並未與許秀吟合夥經營洗衣事業，原告以許秀吟自100年6月至102年12月共匯入四季洗衣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新臺幣（下同）1,390元萬9,101元；其他洗衣店於102年12月匯入四季洗衣公司臺灣銀行帳戶54萬8,260元，嗣由四季洗衣公司匯款500萬元至橘子公司設立登記之驗資帳戶，並不足以證明橘子公司設立登記時登記於原告名下之股份為原告自行出資而為實質股東。許秀吟於105年10月24日匯款465萬元，及林智偉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310萬元至橘子公司之國泰世華銀行板東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204帳戶），並非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第一次增資時之股款繳納帳戶。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增資股款資金來源係不詳者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至許秀吟帳戶，原告並非以自有資金繳納股款。林智偉、林智遠對於橘子公司第一次增資應納股款310萬元資金來源則為橘子公司204帳戶，林智偉及林智遠實際上亦未出資而非該次現金增資31萬股之實質所有人。再者，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1日第2次增資股款之資金來源為李正庸出售土地之價金。原告就橘子公司第2次現金增資股款並未出資，並非增資87.5萬股之實質所有人。
㈢、橘子公司自103年設立以來，從未實際召開過股東會、董事會，僅係紙上作業，全憑全部股份之實質所有權人李正庸決定公司最終決策，誰任董監事均由其決定並配合用印，也從未依原告名義上登記之股份比例發放任何股利。原告從未行使過股東權，遑論行使董、監事權利，即係因原告名義上之系爭股份實際係李正庸借名登記。李正庸開店做生意以來，為使經營單純化，始終以其一人獨資而為其一人所實質經營為信念，「半價洗衣店」、「四季洗衣公司」，均係李正庸一人獨資經營。之後李正庸為擴大經營規模，秉持一人出資且實質經營之信念，計畫以橘子公司之模式擴大其洗衣事業，無奈囿於公司法第128條、128條之1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至少須有二人以上股東，乃於103年1月設立登記橘子公司之初，除就總發行股數50萬股中之32萬5,000股登記於自己名下外，將其他仍為李正庸一人實質出資17萬5,000股份，透過當時仍係李正庸女友之許秀吟安排，以借名登記之方式分別登記於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名下，而其等形式上出資於橘子公司之金流，亦係李正庸基於借名登記所刻意營造，其後橘子公司兩次增資，亦係基於借名登記關係所為。李正庸於112年7月間以實質所有權人地位，將原登記原告名下之系爭股份移轉登記至李竹青名下，核屬李正庸權利適法行使，同時具有終止與原告間借名登記之意思。再於本案審理中檢具李正庸出具之聲明書向原告表達終止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
㈣、橘子公司與李正庸前於112年12月13日就林智遠擔任橘子公司營運主管期間（林智偉111年10月31日離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職務之便擅自挪用橘子公司之款項供己花用，涉犯侵占、背信、詐欺、偽造文書等罪嫌，初步統計林智遠不法犯罪所得合計達400萬5,943元，已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林智遠利用其於橘子公司之職權，圖謀私益，任職期間所涉犯罪事實，尚非僅止於此。經橘子公司發動公司內控機制進行稽查，發現林智遠尚有其他大筆提領橘子公司款項，卻未能說明提領原因及用途，其金額累計達千萬之譜，更有甚者，橘子公司於稽查帳務金流期間，發覺類此不法犯罪者，不僅僅林智遠一人，疑尚有許秀吟及林智遠另二名兄弟林智偉與林智詠，且渠等不法犯罪所得金額巨大（至少有數千萬元以上），甚至已掏空橘子公司全部流動資金。原告藉職務之便自橘子公司不法謀取私人利益已經有數年之久，掌握公司大部分會計帳務資料，然渠等為圖脫罪竟反誣指橘子公司負責人李正庸將公司現金挪作私用，陷李正庸於犯罪偵查危險中，欲以此要脅李正庸給付高達一億五千萬元之和解金。值此興亡之際，橘子公司與李正庸為圖自救，並避免緊急危難，除本於橘子公司股權實際所有人地位，對原告終止借名登記，將原借名登記之股權取回外，同時自費委任CFE鑑識會計專家陳麗秀會計師（臺灣舞弊防治與鑑識協會理事長）率偉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團隊，就橘子公司資本形成各股東出資之資金來源，以及原告是否有共同不法挪用橘子公司資金之舞弊情事，進行鑑識會計之調查鑑定，復以此自證橘子公司負責人李正庸之清白。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16日核准設立，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7萬5,000股、5萬股、5萬股，三人合計持有17萬5,000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㈡、橘子公司於105年10月28日核准辦理增資變更登記，變更登記後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54萬股、36萬股、36萬股，三人合計持有1,26萬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㈢、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1日核准辦理增資變更登記，變更登記後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林智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四人合計持有213萬5,000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㈣、橘子公司於112年7月31日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名下合計213萬5,000股移轉登記至李竹清名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李竹青應將系爭股份返還原告，並協同向橘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登記，是否有據？
　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及「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而對受損人不具有取得利益之正當性，即可認為受損與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有因果關係而無法律上原因。倘受益人主張其有取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應由受益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6日設立登記時、105年10月28日及108年3月1日現金增資時，分別取得系爭股份，嗣橘子公司於112年7月31日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原告名下系爭股份變更登記為李竹青所有，核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原告既否認李竹青取得系爭股份之正當性，依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李竹青取得系爭股份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雖抗辯系爭股份係李正庸獨自出資，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李正庸已終止與原告間借名登記，現登記於李竹青名下之系爭股份乃李正庸本於實質所有權地位移轉而來等情。惟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準此，當事人之一方如主張與他方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自應就借名登記契約確已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抗辯系爭股份為借名登記予原告，依前揭說明，自應就借名登記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又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盡其證明責任。倘主張權利當事人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對造當事人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主張權利當事人之請求。另倘不負舉證責任之他造當事人，就同一待證事實已證明間接事實，而該間接事實依經驗法則為判斷，與待證事實之不存在可認有因果關係，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之心證者，將因該他造當事人所提出之反證，使待證事實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自仍應由主張該事實存在之一造當事人舉證證明之，始得謂已盡其證明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抗辯系爭股份係李正庸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無非係以系爭股份之股款並非原告以自有資金所繳納，及原告從未行使股東權或董監事權利等情節為據。然被告迄今亦未提出李正庸以自有資金繳納橘子公司設立登記及增資股份之全部股款，與李正庸曾行使股東權及彰顯股東身分行為之證據資料，亦即被告並未就系爭股份為李正庸所出資、李正庸使用收益系爭股份等足以彰顯系爭股份股東身分之客觀事實提出具體事實，自無從推論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為李正庸，更遑論李正庸就系爭股份與原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復審以橘子公司自設立之初迄今，從未召開股東會、董事會，亦未發放股利予股東等情，為被告陳報在卷。倘以原告未曾參加股東會或董監事會議及未曾領取股利即可推論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則同理未曾參加橘子公司股東會或董監事會議及未曾領取股利之李正庸，亦非其名下橘子公司65%股份之實質股東。益徵被告徒以上情否認原告為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身分，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⑶被告抗辯系爭股份均為李正庸出資，是否有據？
　①經查，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6日設立登記之資本額為500萬元，四季洗衣公司於102年12月30日自其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橘子公司設立登記之驗資帳戶即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108帳戶）等情，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四季洗衣公司及橘子公司存摺交易明細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25頁、第548頁、第556頁）。足證橘子公司設定登記資本額50萬股（每股10元）股款之資金均來自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而原告主張四季洗衣公司係其與李正庸共同經營之洗衣事業。而查，許秀吟獨資經營下列表列之洗衣店等情，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參。
		編號

		登記名稱/門市別

		登記日期

		證物卷證頁碼



		1.

		世季洗衣店/龍江店

		94.12.07

		卷一第271頁



		2.

		泗季洗衣店光復分店/光復店

		98.10.15

		卷一第272頁



		3.

		桔子洗衣店/景平店

		102.10.14

		卷一第273頁



		4.

		橘子乾洗店/天母店

		99.10.28

		卷一第274頁



		5.

		泗季洗衣店/新生店

		93.02.16

		卷一第275頁



		6.

		橘子乾洗店濟南分店/濟南店

		110.01.04

		卷一第276頁



		7.

		橘子乾洗店松山分店/松山店

		99.10.28

		卷一第277頁







　　其次，許秀吟自100年6月9日至102年12月11止自其遠東銀行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許秀吟遠東銀行232帳戶）共計匯款1,390萬9,101元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有許秀吟遠東銀行帳戶活期存款往來明細表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471至483頁，彙總明細詳本院卷一第549至550頁）；許秀吟獨資經營之天母店、新生店於102年12月10日至同年27日陸續匯款54萬8,260元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有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存摺內頁明細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547至548頁，彙總明細詳本院卷一第466至467頁）。衡情，許秀吟倘非與四季洗衣公司有密切關係，端不可能長期持續不定額匯款至四季洗衣公司銀行帳戶。益徵原告主張四季洗衣公司是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雙方將各自獨自經營之各門市營業收入均匯至四季洗衣公司公用帳戶等情，應屬有據，而非空言。基上，橘子公司設定登記500萬元資本額股款資金來源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公同經營洗衣事業之公用帳戶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所挹注，即難謂橘子公司設定登記500萬元股款均係由李正庸獨自出資，許秀吟並無任何出資。至於許秀吟就其出資部分以其名義或以其子女林智偉、林智遠名義，則為其等內部關係。至於被告雖抗辯許秀吟就上開表列所示之洗衣店並未實際出資等語。然審上開表列洗衣店均為獨資，負責人姓名登記為許秀吟，原告依據客觀事實主張表列洗衣店所獨資乃屬常態。被告抗辯許秀吟並未就擔任負責人之洗衣店有實際出資乃屬變態事實，即需由被告負舉證任。然被告並未提出任何實據供本院審酌調查，自難認為真實，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②次查，橘子公司於105年10月28日現金增資3,100萬元，310萬股；原告各依持股比例增加持股，許秀吟增加持股46萬5,000股，需繳納股款465萬元、林智偉、林智遠各增加持股31萬股，需各繳納股款310萬元。許秀吟於105年10月18日自其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許秀吟899帳戶）匯款55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33頁）；林智遠於105年10月18日自其臺灣銀行仁愛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遠532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27頁）；林智偉於105年10月19日自其於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偉548帳戶）匯款9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17頁）；李正庸於105年10月19日自其帳戶匯款1,96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嗣橘子公司204帳戶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310萬元至林智偉548帳戶，林智偉於同日將310萬元匯回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至15頁、第717頁）；匯款310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林智遠於同日將310萬元匯入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至15頁、第727頁）：匯款465萬元至許秀吟899帳戶，許秀吟於105年10月24日將465萬元匯入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33頁）；匯款2,015萬元至李正庸帳戶，李正庸於同日將2,015萬元匯入被告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橘子公司204帳戶再於105年10月24日將全部增資股款3,100萬元匯入現金增資驗資帳戶即國泰世華板東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693帳戶）。基上，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現金增資之驗資帳戶資金來源為橘子公司204帳戶，原告對於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增資股款需繳納之金額合計為1,085萬元（計算式：4,650,000＋3,100,000＋3,100,000＝10,850,000），原告於繳款日期前自其等帳戶共計匯款1,140萬元（計算式：5,500,000＋5,000,000＋900,000＝11,400,000）至橘子公司204帳戶，已超過當次應繳納之股款。益徵，被告抗辯該次現金增資股款均為李正庸繳納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至於被告抗辯許秀吟899帳戶有105年10月6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取款50萬元存入；林智遠532帳戶有105年10月14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取款500萬元存入；林智偉548帳戶有105年10月6日自橘子108帳戶取款50萬元存入、105年10年11日取款50萬元存入，均非原告自有資金繳納現金增資股款等語。惟查，原告主張橘子公司成立係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洗衣事業之延續，設立之初原告及李正庸分別占有橘子公司股權35%、65%股權，許秀吟於橘子公司設立後亦將其獨資經營之洗衣店門市營業收入匯入橘子公司之共用帳戶。許秀吟232帳戶自104年7月7日至105年10月11日共計匯款1,569萬8,502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明細詳本院卷一第551頁附表編號1至15）：許秀吟獨資經營洗衣店自105年9月2日至105年10月13日共計匯款92萬1,098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明細詳本院卷二第428至434頁、第71頁）。復佐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提領款項除存入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帳戶外，亦有款項存入李正庸臺灣銀行帳戶(本院卷三第283頁）。足證原告主張橘子公司108帳戶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洗衣店事業之公共帳戶，並非無據。況原告與橘子公司間尚有消費借貸關係（詳後述⑷③項下說明）。縱使原告繳納該次現金增資股款資金有部分自橘子公司108帳戶提領，亦難逕認該提領之款項屬李正庸個人所有之資金。
　③又查，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日現金增資2,500萬元，250萬股；林智偉、林智遠各增加持股25萬股，需繳納股款250萬元，林智詠增加持股37萬5,000股（另增加23萬5,000股，應係受讓許秀吟股份），需繳納股款375萬元。許秀吟104帳戶107年11月20日匯款220萬元至林智偉54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89頁），林智偉548帳戶108年1月17日匯款530萬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93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108年2月1日先將530萬元匯回林智偉548帳戶（詳本院卷二第548頁、721頁），林智偉548帳戶108年2月20日再匯款250萬元至橘子公司臺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057帳戶）（詳本院卷二第28-19頁、第721頁），作為繳納橘子公司108年3月11日增資款項。林智遠532帳戶107年10月1日餘額398,295，李正庸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詳本院卷三第335頁）。林智遠532帳戶108年1月15日匯款530萬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337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108年2月1日先將530萬元匯回林智遠532帳戶（本院卷二第548頁、第723頁）。林智遠532帳戶108年2月18日再匯款500萬元至李正庸於台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李正庸135帳戶），返還先前自李正庸帳戶匯入之500萬元（詳本院卷三第101頁，無摺存入憑條存根）。同日許秀吟台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許秀吟539帳戶）匯款220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詳本院卷二第723頁)，林智遠誤將應繳納增資股款250萬元於108年2月18日匯入李正庸台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李正庸512帳戶）（本院卷一第145頁、卷二第723頁），後由許秀吟代為將操作於108年2月21日自李正庸512帳戶直接將該筆250萬元匯入橘子公司057帳戶以繳納增資股款。107年10月5日李正庸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林智詠台灣銀行仁愛分行000000000000帳戶帳號（下稱林智詠946帳戶）。林智詠玉山銀行民生分行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詠897帳戶）分別於107年11月21日、同年月22日匯入林智詠946帳戶200萬元、100萬元，共300萬元（詳本院卷三第105）。林智詠智詠946帳戶於108年1月1日匯款795萬元至被告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105頁；卷二第546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於108年2月1日、同年月11日分別匯款530萬元、245萬元至林智詠946帳戶（詳本院卷卷二第548頁、729頁、卷一第427頁）；再由李正庸135帳戶匯入林智詠946帳戶20萬元（詳本院院卷一第429頁），合計共795萬元（計算式：530萬+245萬+20萬=795萬），返還林智詠946帳戶於108年1月1日匯入橘子公司108帳戶795萬元之款項。林智詠946帳戶於108年2月15日匯出500萬元返還李正庸於107年10月5日匯入之500萬元，再於108年2月20日匯款375萬元繳納該次現金增資股款。至於被告雖辯稱原告有關108年3月11日增資股款來源為李正庸出售樹林土地之價金。姑且不論被告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復審以原告主張新北樹林區土地雖登記於李正庸名下（本院卷三第73頁土地買賣契約書），然原告主張103年1月20日支付樹林土地完稅款2,430萬元係由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所匯出等情，有交易明細及專戶收支明細在卷可證（詳本院卷二第303頁、卷三第359頁）。而四季洗衣公司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之洗衣事業，許秀吟自100年起即長期持續匯款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購買樹林土地部分價金既係由四季洗衣公司資金所支付，則原告主張樹林土地係許秀吟及李正庸共同購買等情，並非無據。從而，縱使橘子公司108年3月11日現金增資股款資金來源係出售樹林土地之價款，亦無從認定該次現金增資股款均為李正庸所支付。
　④綜上所述，被告就系爭股款均為李正庸所繳納之事實，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反之原告已提出繳納系爭股款匯款資料。從而，被告以系爭股款均為李正庸所繳納為由，主張李正庸與原告間就系爭股份有借名登記關係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⑷原告參與橘子公司管理及經營情形：
　①經查，許秀吟於111年12月20日擔任橘子公司管理權人向新北市政府申報板橋洗衣工廠所承租倉庫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事宜（詳本院卷一第279至287頁）、於105年1月26日及105年2月2日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時代表橘子公司接受詢問（詳本院卷一第283頁至286頁）、於108年1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時擔任橘子公司代理人(詳本院卷卷一第287頁）及於臺北市政府97年8月4日消費爭議協商、新北市政府100年4月25日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北小字第1052號民事案件、本院107年度板小字第2569號民事案件均擔任橘子公司之代理人（詳本院一第289頁至302頁），顯見許秀吟確實有參與橘子公司之經營管理。其次，訴外人李竹青之兄弟李光中於112年8月1日在「橘子乾洗用來認領衣服的聊天記錄」LINE群組傳訊息表示：「基於有些門市小姐不清楚狀況，在此再次提醒各位【公司已經解雇許秀吟，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故無權向門市索取/調閱任何資料】請各位門市小姐勿讓許秀吟進入櫃檯內，甚至協助其操作電腦，不管是過目還是印出來給她即使許秀吟是股東仍無權在未經老闆同意之下自行搜集門市營業資料」等語，有橘子公司對話紀錄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84頁）。顯見李光中亦肯認許秀吟橘子公司股東之身份。益徵許秀吟除任職於橘子公司參與公司之經營管理業務外，亦為橘子公司之實質股東。
　②次查，李正庸於110年9月7日以Line訊息向許秀吟表示：「踢腳板的顏色請大人決定」、「要您決定」（本院卷一第52頁）；於同年月16日表示「這樣可以嗎？大人」（本院卷一第53頁）；於年同月24日表示：「您和他談談結果如何我都接受」（本院卷一第54頁）；於111年1月19日表示：「今天王老闆說要先請款一佰萬元，您看呢？要不要發票？」（本院卷一第62頁）；於同年4月7日李正庸問：「我們要做什麼」，許秀吟則回：「不用了」（本院卷一第73頁）；李正庸於同年5月29日表示：「律師的協議書，我看完了我看不出毛病基本上就是這樣了，看您有沒有補充說明的」（
　　本院卷一第86頁）；於同年6月8日表示：「我看起來很不樂觀，爭下去，搬家遙遙無期，付完追加款，也沒有什麼把握，您有較好的方案？」（本院卷一第87頁）；於同年7月11日表示：「我聽您吩咐」、「一切都聽您吩咐」（本院卷一第91頁）；於112年1月21日表示：「我準備好要回嘉義了，有吩咐的事，請交辦」（本院卷一第112頁）。基上，李正庸就橘子公司相關業務事項會徵詢許秀吟意見，自可推論許秀吟與橘子公司利益相關，而非僅為股份之出名人。從而，被告抗辯李正庸為橘子公司唯一實質股東，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③再查，橘子公司108年度及107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財務報表顯示原告及李正庸均以股東身分無息墊付橘子公司週轉之款項等情，有財務報告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65頁）。衡情，原告倘非橘子公司實質股東，自無犧牲自身利益長期將資金無息借貸橘子公司使用。至於被告抗辯財務報表顯示「股東往來」係出於橘子公司作帳所需，橘子公司與原告間並無借貸關係等語，然被告並未具體說明何謂「出於作帳所需」，且該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後簽發無保留意見，自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上開所辯，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⑸原告對於系爭股份使用、收益情形：
　①經查，橘子公司自設立迄今，並未發放股利予股東等情，業經被告陳報在卷。則原告從未獲配系爭股份之股息或紅利，乃屬當然之情。其次，橘子公司112年度本期損益為虧損678萬7,228元，截至112年12月31日止，累積虧損為1,227萬359元等情，有橘子公司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申報之資產負債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613頁）。足證橘子公司迄今營運仍處於虧損狀態，並無盈餘可資分配股東。從而，被告以原告投資橘子公司金額高達5、6百萬，容忍橘子公司長期不發放股利不合常理而推論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顯屬無據，不足採信。至於被告抗辯橘子公司長期以來股東會及董事會均係紙上作業，由李正庸決定董監事名單並配合用印乙節，並未提出實證供本院審酌及調查，自難謂有據。
　②次查，林智詠於112年4月24日以橘子公司監察人身分，依據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委由律師發函給李正庸，請求李正庸提供橘子公司之相關財務簿冊文件及存摺資料給會計師審核，李正庸收受該律師函後並未否認林智詠為橘子公司監察人身分等情，有律師函文及存證信函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77至179頁）。足證林智詠確實為橘子公司之監察人及其名下橘子公司61萬股份之實質股東。從而，被告抗辯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⒊綜上所述，被告並未證明包括系爭股份在內之橘子公司全部資本額均為李正庸一人所獨自出資，而原告就繳納系爭股份已提出匯入橘子公司銀行帳戶之相關資料，並有參與橘子公司業務經營及行使監察權之事實，顯非對於系爭股份不具任何權利之單純出借名義者，原告與李正庸間就系爭股份不存有借名登記關係等情，業經本院論述如上。基此，李正庸並非系爭股份實際所有權人，且無擅自處分系爭股份之權限，然卻擅自將系爭股份移轉登記至李竹青名下，李竹青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股份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股份返還予原告，並協同向橘子公司辦理系爭股份之變更登記，即屬有據。
㈡、原告人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規定，請求橘子公司辦理系爭股份股東名簿變更記載，是否有據？
　　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名簿應記載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及其股數。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公司法第169條第1項、第1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由是可知，股份有限公司應在股東名簿上，正確登載各股東姓名、股數。亦即公司知悉股東名簿之登記有錯誤時，應即更正股東名簿之記載，不得藉詞拒絕。倘公司拒絕辦理過戶時，應對公司提起給付之訴，請求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原告於本件主張渠等為橘子公司之股東持有系爭股份，遭李正庸及李竹青不當移轉，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然橘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否認原告實質股東身分，拒絕辦理股東名簿之變更記載。從而，原告請求橘子公司於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予原告後，就股東名簿上系爭股份辦理變更記載為原告持有，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李竹青應依序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並協同原告向橘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規定，請求橘子公司於李竹青依序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依序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後，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均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依上開依民法第179條之請求既有理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即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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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重訴字第79號

原      告  許秀吟  

            林智偉  

            林智詠  

            林智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白禮維律師

            林永頌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林彧嘉律師

被      告  李竹青  

訴訟代理人  許丕駿律師

            呂明坤律師

被      告  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正庸  

訴訟代理人  陳琮勛律師

            呂明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權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竹青應依序將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30萬

    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

    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並協同原告向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

二、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於被告李竹青依序將被告橘子洗

    衣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

    萬股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後，應變

    更股東名簿之記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許秀吟（以下單一原告逕稱其名，合稱原告

    ）與被告李竹青（下稱其名，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合稱

    被告）父親即訴外人李正庸交往，共同經營洗衣店事業，並

    為事實上夫妻關係。許秀吟與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之父

    離婚後，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係由許秀吟扶養，故原告

    長年與李正庸同居。許秀吟與李正庸自民國88年開始交往以

    後即共同經營洗衣店，最早係共同經營由李正庸於87年間創

    設之半價洗衣店，嗣後成立四季洗衣有限公司（下稱四季洗

    衣公司），於103年成立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橘子

    公司），由李正庸擔任董事長、許秀吟為監察人，林智偉、

    林智遠為董事。許秀吟與李正庸於103年約定雙方就橘子公

    司的股權比例為許秀吟佔35%（以原告四人名義持有），李

    正庸佔65%。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16日設立登記時股份為50

    萬股，李正庸登記股份32萬5,000股，即佔65%；林智偉及林

    智遠分別各登記股份5萬股、許秀吟登記股份7萬5,000股，

    合計17萬5,000股，即佔35%。嗣橘子公司分別於105年10月2

    8日、108年3月11日兩度增資，增資後股份為610萬股。李正

    庸登記股份396萬5,000股，即佔65%；林智偉、林智遠及林

    智詠分別各登記股份61萬股、許秀吟登記股份30萬5,000股

    ，合計213萬5,000股（下稱系爭股份），即佔35%。詎料，

    李正庸與李竹青未經原告同意、亦未告知原告，竟於112年7

    月31日擅自將系爭股份，變更登記在李竹青名下。李竹青並

    非橘子公司股份之實際所有權人，未取得原告同意，擅自將

    原告所有系爭股份侵吞入己，李竹青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

    股份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

    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予主張請求擇一命李

    竹青將系爭股份返還原告，並協同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

    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第1項規定，請求橘子公

    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主張以自有資金實際注資為系爭股份之實質所有權人，

    進而請求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如原告無法證明以自有資金

    繳納系爭股份，則原告為系爭股份實質所有人之立論基礎即

    不存在。原告之前列名為橘子公司股東，僅具推定股東身分

    之效力，橘子公司否認原告實質股東身分，在釐清被告抗辯

    李正庸與原告間借名登記是否屬實以前，被告得以原告非實

    際股東，推翻原告股東之推定效力。

㈡、依原告投保資料，參酌每年每月臺北市最低生活費，原告歷

    年所攢薪資，根本不足夠用來繳納股款。其次，李正庸並未

    與許秀吟合夥經營洗衣事業，原告以許秀吟自100年6月至10

    2年12月共匯入四季洗衣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新臺幣（下同）1

    ,390元萬9,101元；其他洗衣店於102年12月匯入四季洗衣公

    司臺灣銀行帳戶54萬8,260元，嗣由四季洗衣公司匯款500萬

    元至橘子公司設立登記之驗資帳戶，並不足以證明橘子公司

    設立登記時登記於原告名下之股份為原告自行出資而為實質

    股東。許秀吟於105年10月24日匯款465萬元，及林智偉於10

    5年10月21日匯款310萬元至橘子公司之國泰世華銀行板東分

    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204帳戶），並非

    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第一次增資時之股款繳納帳戶。橘

    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增資股款資金來源係不詳者於105年10

    月21日匯款至許秀吟帳戶，原告並非以自有資金繳納股款。

    林智偉、林智遠對於橘子公司第一次增資應納股款310萬元

    資金來源則為橘子公司204帳戶，林智偉及林智遠實際上亦

    未出資而非該次現金增資31萬股之實質所有人。再者，橘子

    公司於108年3月11日第2次增資股款之資金來源為李正庸出

    售土地之價金。原告就橘子公司第2次現金增資股款並未出

    資，並非增資87.5萬股之實質所有人。

㈢、橘子公司自103年設立以來，從未實際召開過股東會、董事會

    ，僅係紙上作業，全憑全部股份之實質所有權人李正庸決定

    公司最終決策，誰任董監事均由其決定並配合用印，也從未

    依原告名義上登記之股份比例發放任何股利。原告從未行使

    過股東權，遑論行使董、監事權利，即係因原告名義上之系

    爭股份實際係李正庸借名登記。李正庸開店做生意以來，為

    使經營單純化，始終以其一人獨資而為其一人所實質經營為

    信念，「半價洗衣店」、「四季洗衣公司」，均係李正庸一

    人獨資經營。之後李正庸為擴大經營規模，秉持一人出資且

    實質經營之信念，計畫以橘子公司之模式擴大其洗衣事業，

    無奈囿於公司法第128條、128條之1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至

    少須有二人以上股東，乃於103年1月設立登記橘子公司之初

    ，除就總發行股數50萬股中之32萬5,000股登記於自己名下

    外，將其他仍為李正庸一人實質出資17萬5,000股份，透過

    當時仍係李正庸女友之許秀吟安排，以借名登記之方式分別

    登記於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名下，而其等形式上出資於

    橘子公司之金流，亦係李正庸基於借名登記所刻意營造，其

    後橘子公司兩次增資，亦係基於借名登記關係所為。李正庸

    於112年7月間以實質所有權人地位，將原登記原告名下之系

    爭股份移轉登記至李竹青名下，核屬李正庸權利適法行使，

    同時具有終止與原告間借名登記之意思。再於本案審理中檢

    具李正庸出具之聲明書向原告表達終止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

    。

㈣、橘子公司與李正庸前於112年12月13日就林智遠擔任橘子公司

    營運主管期間（林智偉111年10月31日離職），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利用職務之便擅自挪用橘子公司之款項供己花

    用，涉犯侵占、背信、詐欺、偽造文書等罪嫌，初步統計林

    智遠不法犯罪所得合計達400萬5,943元，已向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林智遠利用其於橘子公司之職權，圖

    謀私益，任職期間所涉犯罪事實，尚非僅止於此。經橘子公

    司發動公司內控機制進行稽查，發現林智遠尚有其他大筆提

    領橘子公司款項，卻未能說明提領原因及用途，其金額累計

    達千萬之譜，更有甚者，橘子公司於稽查帳務金流期間，發

    覺類此不法犯罪者，不僅僅林智遠一人，疑尚有許秀吟及林

    智遠另二名兄弟林智偉與林智詠，且渠等不法犯罪所得金額

    巨大（至少有數千萬元以上），甚至已掏空橘子公司全部流

    動資金。原告藉職務之便自橘子公司不法謀取私人利益已經

    有數年之久，掌握公司大部分會計帳務資料，然渠等為圖脫

    罪竟反誣指橘子公司負責人李正庸將公司現金挪作私用，陷

    李正庸於犯罪偵查危險中，欲以此要脅李正庸給付高達一億

    五千萬元之和解金。值此興亡之際，橘子公司與李正庸為圖

    自救，並避免緊急危難，除本於橘子公司股權實際所有人地

    位，對原告終止借名登記，將原借名登記之股權取回外，同

    時自費委任CFE鑑識會計專家陳麗秀會計師（臺灣舞弊防治

    與鑑識協會理事長）率偉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團隊，就橘子

    公司資本形成各股東出資之資金來源，以及原告是否有共同

    不法挪用橘子公司資金之舞弊情事，進行鑑識會計之調查鑑

    定，復以此自證橘子公司負責人李正庸之清白。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16日核准設立，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

    、林智偉、林智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7萬5,000股、5萬

    股、5萬股，三人合計持有17萬5,000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

㈡、橘子公司於105年10月28日核准辦理增資變更登記，變更登記

    後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分別持有橘子公

    司股份54萬股、36萬股、36萬股，三人合計持有1,26萬股，

    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㈢、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1日核准辦理增資變更登記，變更登記

    後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林智詠分別持

    有橘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

    四人合計持有213萬5,000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㈣、橘子公司於112年7月31日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名下合計213

    萬5,000股移轉登記至李竹清名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李竹青應將系爭股份返還原告

    ，並協同向橘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登記，是否有據？

　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及「非給

    付型不當得利」。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

    害型不當得利」，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

    他人受損害，而對受損人不具有取得利益之正當性，即可認

    為受損與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有因果關係而無法律上原因。

    倘受益人主張其有取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應由受益人就

    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

    第17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橘子公司於

    103年1月6日設立登記時、105年10月28日及108年3月1日現

    金增資時，分別取得系爭股份，嗣橘子公司於112年7月31日

    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原告名下系爭股份變更登記為李竹青

    所有，核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

    原告既否認李竹青取得系爭股份之正當性，依前揭說明，自

    應由被告就李竹青取得系爭股份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雖抗辯系爭股份係李正庸獨自出資，借名登記於原告名

    下，李正庸已終止與原告間借名登記，現登記於李竹青名下

    之系爭股份乃李正庸本於實質所有權地位移轉而來等情。惟

    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借名登記」契

    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

    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

    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

    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

    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

    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

    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

    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

    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準此，

    當事人之一方如主張與他方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自應就借

    名登記契約確已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抗辯系爭股

    份為借名登記予原告，依前揭說明，自應就借名登記之有利

    事實，負舉證責任。又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

    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盡其證明責任。倘主張

    權利當事人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對造當事人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主張權利當事人之請求。另倘不負舉證責任

    之他造當事人，就同一待證事實已證明間接事實，而該間接

    事實依經驗法則為判斷，與待證事實之不存在可認有因果關

    係，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之心證者，將因該他造當事人所

    提出之反證，使待證事實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自

    仍應由主張該事實存在之一造當事人舉證證明之，始得謂已

    盡其證明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

    參照）。

　⑵被告抗辯系爭股份係李正庸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無非係以

    系爭股份之股款並非原告以自有資金所繳納，及原告從未行

    使股東權或董監事權利等情節為據。然被告迄今亦未提出李

    正庸以自有資金繳納橘子公司設立登記及增資股份之全部股

    款，與李正庸曾行使股東權及彰顯股東身分行為之證據資料

    ，亦即被告並未就系爭股份為李正庸所出資、李正庸使用收

    益系爭股份等足以彰顯系爭股份股東身分之客觀事實提出具

    體事實，自無從推論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為李正庸，更遑論

    李正庸就系爭股份與原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復審以橘子公

    司自設立之初迄今，從未召開股東會、董事會，亦未發放股

    利予股東等情，為被告陳報在卷。倘以原告未曾參加股東會

    或董監事會議及未曾領取股利即可推論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

    實質股東。則同理未曾參加橘子公司股東會或董監事會議及

    未曾領取股利之李正庸，亦非其名下橘子公司65%股份之實

    質股東。益徵被告徒以上情否認原告為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

    身分，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⑶被告抗辯系爭股份均為李正庸出資，是否有據？

　①經查，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6日設立登記之資本額為500萬元

    ，四季洗衣公司於102年12月30日自其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

    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匯款500萬

    元至橘子公司設立登記之驗資帳戶即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

    00000000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108帳戶）等情，有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四季洗衣公司及橘子公司存摺交易明細在卷可

    證（本院卷一第125頁、第548頁、第556頁）。足證橘子公

    司設定登記資本額50萬股（每股10元）股款之資金均來自四

    季洗衣公司633帳戶。而原告主張四季洗衣公司係其與李正

    庸共同經營之洗衣事業。而查，許秀吟獨資經營下列表列之

    洗衣店等情，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參。

編號 登記名稱/門市別 登記日期 證物卷證頁碼 1. 世季洗衣店/龍江店 94.12.07 卷一第271頁 2. 泗季洗衣店光復分店/光復店 98.10.15 卷一第272頁 3. 桔子洗衣店/景平店 102.10.14 卷一第273頁 4. 橘子乾洗店/天母店 99.10.28 卷一第274頁 5. 泗季洗衣店/新生店 93.02.16 卷一第275頁 6. 橘子乾洗店濟南分店/濟南店 110.01.04 卷一第276頁 7. 橘子乾洗店松山分店/松山店 99.10.28 卷一第277頁 

　　其次，許秀吟自100年6月9日至102年12月11止自其遠東銀行

    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許秀吟遠東銀行232帳戶）共計

    匯款1,390萬9,101元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有許秀

    吟遠東銀行帳戶活期存款往來明細表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

    471至483頁，彙總明細詳本院卷一第549至550頁）；許秀吟

    獨資經營之天母店、新生店於102年12月10日至同年27日陸

    續匯款54萬8,260元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有四季洗

    衣公司633帳戶存摺內頁明細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547至54

    8頁，彙總明細詳本院卷一第466至467頁）。衡情，許秀吟

    倘非與四季洗衣公司有密切關係，端不可能長期持續不定額

    匯款至四季洗衣公司銀行帳戶。益徵原告主張四季洗衣公司

    是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雙方將各自獨自經營之各門市

    營業收入均匯至四季洗衣公司公用帳戶等情，應屬有據，而

    非空言。基上，橘子公司設定登記500萬元資本額股款資金

    來源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公同經營洗衣事業之公用帳戶即四季

    洗衣公司633帳戶所挹注，即難謂橘子公司設定登記500萬元

    股款均係由李正庸獨自出資，許秀吟並無任何出資。至於許

    秀吟就其出資部分以其名義或以其子女林智偉、林智遠名義

    ，則為其等內部關係。至於被告雖抗辯許秀吟就上開表列所

    示之洗衣店並未實際出資等語。然審上開表列洗衣店均為獨

    資，負責人姓名登記為許秀吟，原告依據客觀事實主張表列

    洗衣店所獨資乃屬常態。被告抗辯許秀吟並未就擔任負責人

    之洗衣店有實際出資乃屬變態事實，即需由被告負舉證任。

    然被告並未提出任何實據供本院審酌調查，自難認為真實，

    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②次查，橘子公司於105年10月28日現金增資3,100萬元，310萬

    股；原告各依持股比例增加持股，許秀吟增加持股46萬5,00

    0股，需繳納股款465萬元、林智偉、林智遠各增加持股31萬

    股，需各繳納股款310萬元。許秀吟於105年10月18日自其臺

    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許秀吟899帳

    戶）匯款55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

    第733頁）；林智遠於105年10月18日自其臺灣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遠532帳戶）匯款500萬元

    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27頁）；林智

    偉於105年10月19日自其於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

    帳號帳戶（下稱林智偉548帳戶）匯款9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

    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17頁）；李正庸於105年10月

    19日自其帳戶匯款1,96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

    二第14頁）。嗣橘子公司204帳戶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310

    萬元至林智偉548帳戶，林智偉於同日將310萬元匯回橘子公

    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至15頁、第717頁）；匯款310

    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林智遠於同日將310萬元匯入橘子公

    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至15頁、第727頁）：匯款465

    萬元至許秀吟899帳戶，許秀吟於105年10月24日將465萬元

    匯入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33頁）；匯

    款2,015萬元至李正庸帳戶，李正庸於同日將2,015萬元匯入

    被告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橘子公司2

    04帳戶再於105年10月24日將全部增資股款3,100萬元匯入現

    金增資驗資帳戶即國泰世華板東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

    （下稱橘子公司693帳戶）。基上，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

    現金增資之驗資帳戶資金來源為橘子公司204帳戶，原告對

    於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增資股款需繳納之金額合計為1,0

    85萬元（計算式：4,650,000＋3,100,000＋3,100,000＝10,850

    ,000），原告於繳款日期前自其等帳戶共計匯款1,140萬元

    （計算式：5,500,000＋5,000,000＋900,000＝11,400,000）至

    橘子公司204帳戶，已超過當次應繳納之股款。益徵，被告

    抗辯該次現金增資股款均為李正庸繳納等情，洵屬無據，不

    足採信。至於被告抗辯許秀吟899帳戶有105年10月6日自橘

    子公司108帳戶取款50萬元存入；林智遠532帳戶有105年10

    月14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取款500萬元存入；林智偉548帳

    戶有105年10月6日自橘子108帳戶取款50萬元存入、105年10

    年11日取款50萬元存入，均非原告自有資金繳納現金增資股

    款等語。惟查，原告主張橘子公司成立係許秀吟與李正庸共

    同經營洗衣事業之延續，設立之初原告及李正庸分別占有橘

    子公司股權35%、65%股權，許秀吟於橘子公司設立後亦將其

    獨資經營之洗衣店門市營業收入匯入橘子公司之共用帳戶。

    許秀吟232帳戶自104年7月7日至105年10月11日共計匯款1,5

    69萬8,502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明細詳本院卷一第551頁

    附表編號1至15）：許秀吟獨資經營洗衣店自105年9月2日至

    105年10月13日共計匯款92萬1,098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

    明細詳本院卷二第428至434頁、第71頁）。復佐以自橘子公

    司108帳戶提領款項除存入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帳戶外

    ，亦有款項存入李正庸臺灣銀行帳戶(本院卷三第283頁）。

    足證原告主張橘子公司108帳戶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

    洗衣店事業之公共帳戶，並非無據。況原告與橘子公司間尚

    有消費借貸關係（詳後述⑷③項下說明）。縱使原告繳納該次

    現金增資股款資金有部分自橘子公司108帳戶提領，亦難逕

    認該提領之款項屬李正庸個人所有之資金。

　③又查，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日現金增資2,500萬元，250萬股

    ；林智偉、林智遠各增加持股25萬股，需繳納股款250萬元

    ，林智詠增加持股37萬5,000股（另增加23萬5,000股，應係

    受讓許秀吟股份），需繳納股款375萬元。許秀吟104帳戶10

    7年11月20日匯款220萬元至林智偉54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8

    9頁），林智偉548帳戶108年1月17日匯款530萬元至橘子公

    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93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108

    年2月1日先將530萬元匯回林智偉548帳戶（詳本院卷二第54

    8頁、721頁），林智偉548帳戶108年2月20日再匯款250萬元

    至橘子公司臺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

    下稱橘子公司057帳戶）（詳本院卷二第28-19頁、第721頁

    ），作為繳納橘子公司108年3月11日增資款項。林智遠532

    帳戶107年10月1日餘額398,295，李正庸帳戶匯款500萬元至

    林智遠532帳戶（詳本院卷三第335頁）。林智遠532帳戶108

    年1月15日匯款530萬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3

    37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108年2月1日先將530萬元匯回

    林智遠532帳戶（本院卷二第548頁、第723頁）。林智遠532

    帳戶108年2月18日再匯款500萬元至李正庸於台灣銀行板橋

    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李正庸135帳戶），返還

    先前自李正庸帳戶匯入之500萬元（詳本院卷三第101頁，無

    摺存入憑條存根）。同日許秀吟台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帳號

    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許秀吟539帳戶）匯款220萬元

    至林智遠532帳戶（詳本院卷二第723頁)，林智遠誤將應繳

    納增資股款250萬元於108年2月18日匯入李正庸台灣土地銀

    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李正庸512帳

    戶）（本院卷一第145頁、卷二第723頁），後由許秀吟代為

    將操作於108年2月21日自李正庸512帳戶直接將該筆250萬元

    匯入橘子公司057帳戶以繳納增資股款。107年10月5日李正

    庸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林智詠台灣銀行仁愛分行00000000000

    0帳戶帳號（下稱林智詠946帳戶）。林智詠玉山銀行民生分

    行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詠897帳戶）分別於10

    7年11月21日、同年月22日匯入林智詠946帳戶200萬元、100

    萬元，共300萬元（詳本院卷三第105）。林智詠智詠946帳

    戶於108年1月1日匯款795萬元至被告橘子公司108帳戶（詳

    本院卷三第105頁；卷二第546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於1

    08年2月1日、同年月11日分別匯款530萬元、245萬元至林智

    詠946帳戶（詳本院卷卷二第548頁、729頁、卷一第427頁）

    ；再由李正庸135帳戶匯入林智詠946帳戶20萬元（詳本院院

    卷一第429頁），合計共795萬元（計算式：530萬+245萬+20

    萬=795萬），返還林智詠946帳戶於108年1月1日匯入橘子公

    司108帳戶795萬元之款項。林智詠946帳戶於108年2月15日

    匯出500萬元返還李正庸於107年10月5日匯入之500萬元，再

    於108年2月20日匯款375萬元繳納該次現金增資股款。至於

    被告雖辯稱原告有關108年3月11日增資股款來源為李正庸出

    售樹林土地之價金。姑且不論被告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

    復審以原告主張新北樹林區土地雖登記於李正庸名下（本院

    卷三第73頁土地買賣契約書），然原告主張103年1月20日支

    付樹林土地完稅款2,430萬元係由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所匯

    出等情，有交易明細及專戶收支明細在卷可證（詳本院卷二

    第303頁、卷三第359頁）。而四季洗衣公司為許秀吟與李正

    庸共同經營之洗衣事業，許秀吟自100年起即長期持續匯款

    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購買樹

    林土地部分價金既係由四季洗衣公司資金所支付，則原告主

    張樹林土地係許秀吟及李正庸共同購買等情，並非無據。從

    而，縱使橘子公司108年3月11日現金增資股款資金來源係出

    售樹林土地之價款，亦無從認定該次現金增資股款均為李正

    庸所支付。

　④綜上所述，被告就系爭股款均為李正庸所繳納之事實，並未

    舉證以實其說。反之原告已提出繳納系爭股款匯款資料。從

    而，被告以系爭股款均為李正庸所繳納為由，主張李正庸與

    原告間就系爭股份有借名登記關係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

    信。

　⑷原告參與橘子公司管理及經營情形：

　①經查，許秀吟於111年12月20日擔任橘子公司管理權人向新北

    市政府申報板橋洗衣工廠所承租倉庫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事

    宜（詳本院卷一第279至287頁）、於105年1月26日及105年2

    月2日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時代表橘子公司接受詢問（詳本

    院卷一第283頁至286頁）、於108年1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時

    擔任橘子公司代理人(詳本院卷卷一第287頁）及於臺北市政

    府97年8月4日消費爭議協商、新北市政府100年4月25日消費

    者保護官申訴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北小字第1052

    號民事案件、本院107年度板小字第2569號民事案件均擔任

    橘子公司之代理人（詳本院一第289頁至302頁），顯見許秀

    吟確實有參與橘子公司之經營管理。其次，訴外人李竹青之

    兄弟李光中於112年8月1日在「橘子乾洗用來認領衣服的聊

    天記錄」LINE群組傳訊息表示：「基於有些門市小姐不清楚

    狀況，在此再次提醒各位【公司已經解雇許秀吟，不再擔任

    公司任何職務故無權向門市索取/調閱任何資料】請各位門

    市小姐勿讓許秀吟進入櫃檯內，甚至協助其操作電腦，不管

    是過目還是印出來給她即使許秀吟是股東仍無權在未經老闆

    同意之下自行搜集門市營業資料」等語，有橘子公司對話紀

    錄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84頁）。顯見李光中亦肯認許秀吟

    橘子公司股東之身份。益徵許秀吟除任職於橘子公司參與公

    司之經營管理業務外，亦為橘子公司之實質股東。

　②次查，李正庸於110年9月7日以Line訊息向許秀吟表示：「踢

    腳板的顏色請大人決定」、「要您決定」（本院卷一第52頁

    ）；於同年月16日表示「這樣可以嗎？大人」（本院卷一第

    53頁）；於年同月24日表示：「您和他談談結果如何我都接

    受」（本院卷一第54頁）；於111年1月19日表示：「今天王

    老闆說要先請款一佰萬元，您看呢？要不要發票？」（本院

    卷一第62頁）；於同年4月7日李正庸問：「我們要做什麼」

    ，許秀吟則回：「不用了」（本院卷一第73頁）；李正庸於

    同年5月29日表示：「律師的協議書，我看完了我看不出毛

    病基本上就是這樣了，看您有沒有補充說明的」（

　　本院卷一第86頁）；於同年6月8日表示：「我看起來很不樂

    觀，爭下去，搬家遙遙無期，付完追加款，也沒有什麼把握

    ，您有較好的方案？」（本院卷一第87頁）；於同年7月11

    日表示：「我聽您吩咐」、「一切都聽您吩咐」（本院卷一

    第91頁）；於112年1月21日表示：「我準備好要回嘉義了，

    有吩咐的事，請交辦」（本院卷一第112頁）。基上，李正

    庸就橘子公司相關業務事項會徵詢許秀吟意見，自可推論許

    秀吟與橘子公司利益相關，而非僅為股份之出名人。從而，

    被告抗辯李正庸為橘子公司唯一實質股東，原告並非系爭股

    份之實質股東，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③再查，橘子公司108年度及107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財務報表

    顯示原告及李正庸均以股東身分無息墊付橘子公司週轉之款

    項等情，有財務報告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65頁）。衡情，

    原告倘非橘子公司實質股東，自無犧牲自身利益長期將資金

    無息借貸橘子公司使用。至於被告抗辯財務報表顯示「股東

    往來」係出於橘子公司作帳所需，橘子公司與原告間並無借

    貸關係等語，然被告並未具體說明何謂「出於作帳所需」，

    且該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後簽發無保留意見，自堪信為

    真實。從而，被告上開所辯，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⑸原告對於系爭股份使用、收益情形：

　①經查，橘子公司自設立迄今，並未發放股利予股東等情，業

    經被告陳報在卷。則原告從未獲配系爭股份之股息或紅利，

    乃屬當然之情。其次，橘子公司112年度本期損益為虧損678

    萬7,228元，截至112年12月31日止，累積虧損為1,227萬359

    元等情，有橘子公司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申報之資產負債表

    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613頁）。足證橘子公司迄今營運仍

    處於虧損狀態，並無盈餘可資分配股東。從而，被告以原告

    投資橘子公司金額高達5、6百萬，容忍橘子公司長期不發放

    股利不合常理而推論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顯屬無

    據，不足採信。至於被告抗辯橘子公司長期以來股東會及董

    事會均係紙上作業，由李正庸決定董監事名單並配合用印乙

    節，並未提出實證供本院審酌及調查，自難謂有據。

　②次查，林智詠於112年4月24日以橘子公司監察人身分，依據

    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委由律師發函給李正庸，請求李正庸

    提供橘子公司之相關財務簿冊文件及存摺資料給會計師審核

    ，李正庸收受該律師函後並未否認林智詠為橘子公司監察人

    身分等情，有律師函文及存證信函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7

    7至179頁）。足證林智詠確實為橘子公司之監察人及其名下

    橘子公司61萬股份之實質股東。從而，被告抗辯原告並非系

    爭股份之實質股東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⒊綜上所述，被告並未證明包括系爭股份在內之橘子公司全部

    資本額均為李正庸一人所獨自出資，而原告就繳納系爭股份

    已提出匯入橘子公司銀行帳戶之相關資料，並有參與橘子公

    司業務經營及行使監察權之事實，顯非對於系爭股份不具任

    何權利之單純出借名義者，原告與李正庸間就系爭股份不存

    有借名登記關係等情，業經本院論述如上。基此，李正庸並

    非系爭股份實際所有權人，且無擅自處分系爭股份之權限，

    然卻擅自將系爭股份移轉登記至李竹青名下，李竹青無法律

    上原因受有系爭股份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股份返還予原告，並協

    同向橘子公司辦理系爭股份之變更登記，即屬有據。

㈡、原告人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規定，請求橘子公司

    辦理系爭股份股東名簿變更記載，是否有據？

　　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名簿應記載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

    所或居所，及其股數。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

    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

    公司，公司法第169條第1項、第1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由是可知，股份有限公司應在股東名簿上，正確登載各股東

    姓名、股數。亦即公司知悉股東名簿之登記有錯誤時，應即

    更正股東名簿之記載，不得藉詞拒絕。倘公司拒絕辦理過戶

    時，應對公司提起給付之訴，請求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

    。原告於本件主張渠等為橘子公司之股東持有系爭股份，遭

    李正庸及李竹青不當移轉，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李竹

    青返還系爭股份，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然橘子公司於本院審

    理時否認原告實質股東身分，拒絕辦理股東名簿之變更記載

    。從而，原告請求橘子公司於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予原告後

    ，就股東名簿上系爭股份辦理變更記載為原告持有，自屬有

    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李竹青應依序將

    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

    、61萬股返還予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並協同

    原告向橘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依公司法第165條

    第1項、第169條規定，請求橘子公司於李竹青依序將橘子洗

    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

    股依序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後，變

    更股東名簿之記載，均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依上開依

    民法第179條之請求既有理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即無庸審

    究，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9號
原      告  許秀吟  
            林智偉  
            林智詠  
            林智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白禮維律師
            林永頌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林彧嘉律師
被      告  李竹青  
訴訟代理人  許丕駿律師
            呂明坤律師
被      告  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正庸  
訴訟代理人  陳琮勛律師
            呂明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權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竹青應依序將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並協同原告向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
二、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於被告李竹青依序將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後，應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許秀吟（以下單一原告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與被告李竹青（下稱其名，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合稱被告）父親即訴外人李正庸交往，共同經營洗衣店事業，並為事實上夫妻關係。許秀吟與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之父離婚後，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係由許秀吟扶養，故原告長年與李正庸同居。許秀吟與李正庸自民國88年開始交往以後即共同經營洗衣店，最早係共同經營由李正庸於87年間創設之半價洗衣店，嗣後成立四季洗衣有限公司（下稱四季洗衣公司），於103年成立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橘子公司），由李正庸擔任董事長、許秀吟為監察人，林智偉、林智遠為董事。許秀吟與李正庸於103年約定雙方就橘子公司的股權比例為許秀吟佔35%（以原告四人名義持有），李正庸佔65%。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16日設立登記時股份為50萬股，李正庸登記股份32萬5,000股，即佔65%；林智偉及林智遠分別各登記股份5萬股、許秀吟登記股份7萬5,000股，合計17萬5,000股，即佔35%。嗣橘子公司分別於105年10月28日、108年3月11日兩度增資，增資後股份為610萬股。李正庸登記股份396萬5,000股，即佔65%；林智偉、林智遠及林智詠分別各登記股份61萬股、許秀吟登記股份30萬5,000股，合計213萬5,000股（下稱系爭股份），即佔35%。詎料，李正庸與李竹青未經原告同意、亦未告知原告，竟於112年7月31日擅自將系爭股份，變更登記在李竹青名下。李竹青並非橘子公司股份之實際所有權人，未取得原告同意，擅自將原告所有系爭股份侵吞入己，李竹青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股份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予主張請求擇一命李竹青將系爭股份返還原告，並協同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第1項規定，請求橘子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主張以自有資金實際注資為系爭股份之實質所有權人，進而請求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如原告無法證明以自有資金繳納系爭股份，則原告為系爭股份實質所有人之立論基礎即不存在。原告之前列名為橘子公司股東，僅具推定股東身分之效力，橘子公司否認原告實質股東身分，在釐清被告抗辯李正庸與原告間借名登記是否屬實以前，被告得以原告非實際股東，推翻原告股東之推定效力。
㈡、依原告投保資料，參酌每年每月臺北市最低生活費，原告歷年所攢薪資，根本不足夠用來繳納股款。其次，李正庸並未與許秀吟合夥經營洗衣事業，原告以許秀吟自100年6月至102年12月共匯入四季洗衣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新臺幣（下同）1,390元萬9,101元；其他洗衣店於102年12月匯入四季洗衣公司臺灣銀行帳戶54萬8,260元，嗣由四季洗衣公司匯款500萬元至橘子公司設立登記之驗資帳戶，並不足以證明橘子公司設立登記時登記於原告名下之股份為原告自行出資而為實質股東。許秀吟於105年10月24日匯款465萬元，及林智偉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310萬元至橘子公司之國泰世華銀行板東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204帳戶），並非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第一次增資時之股款繳納帳戶。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增資股款資金來源係不詳者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至許秀吟帳戶，原告並非以自有資金繳納股款。林智偉、林智遠對於橘子公司第一次增資應納股款310萬元資金來源則為橘子公司204帳戶，林智偉及林智遠實際上亦未出資而非該次現金增資31萬股之實質所有人。再者，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1日第2次增資股款之資金來源為李正庸出售土地之價金。原告就橘子公司第2次現金增資股款並未出資，並非增資87.5萬股之實質所有人。
㈢、橘子公司自103年設立以來，從未實際召開過股東會、董事會，僅係紙上作業，全憑全部股份之實質所有權人李正庸決定公司最終決策，誰任董監事均由其決定並配合用印，也從未依原告名義上登記之股份比例發放任何股利。原告從未行使過股東權，遑論行使董、監事權利，即係因原告名義上之系爭股份實際係李正庸借名登記。李正庸開店做生意以來，為使經營單純化，始終以其一人獨資而為其一人所實質經營為信念，「半價洗衣店」、「四季洗衣公司」，均係李正庸一人獨資經營。之後李正庸為擴大經營規模，秉持一人出資且實質經營之信念，計畫以橘子公司之模式擴大其洗衣事業，無奈囿於公司法第128條、128條之1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至少須有二人以上股東，乃於103年1月設立登記橘子公司之初，除就總發行股數50萬股中之32萬5,000股登記於自己名下外，將其他仍為李正庸一人實質出資17萬5,000股份，透過當時仍係李正庸女友之許秀吟安排，以借名登記之方式分別登記於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名下，而其等形式上出資於橘子公司之金流，亦係李正庸基於借名登記所刻意營造，其後橘子公司兩次增資，亦係基於借名登記關係所為。李正庸於112年7月間以實質所有權人地位，將原登記原告名下之系爭股份移轉登記至李竹青名下，核屬李正庸權利適法行使，同時具有終止與原告間借名登記之意思。再於本案審理中檢具李正庸出具之聲明書向原告表達終止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
㈣、橘子公司與李正庸前於112年12月13日就林智遠擔任橘子公司營運主管期間（林智偉111年10月31日離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職務之便擅自挪用橘子公司之款項供己花用，涉犯侵占、背信、詐欺、偽造文書等罪嫌，初步統計林智遠不法犯罪所得合計達400萬5,943元，已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林智遠利用其於橘子公司之職權，圖謀私益，任職期間所涉犯罪事實，尚非僅止於此。經橘子公司發動公司內控機制進行稽查，發現林智遠尚有其他大筆提領橘子公司款項，卻未能說明提領原因及用途，其金額累計達千萬之譜，更有甚者，橘子公司於稽查帳務金流期間，發覺類此不法犯罪者，不僅僅林智遠一人，疑尚有許秀吟及林智遠另二名兄弟林智偉與林智詠，且渠等不法犯罪所得金額巨大（至少有數千萬元以上），甚至已掏空橘子公司全部流動資金。原告藉職務之便自橘子公司不法謀取私人利益已經有數年之久，掌握公司大部分會計帳務資料，然渠等為圖脫罪竟反誣指橘子公司負責人李正庸將公司現金挪作私用，陷李正庸於犯罪偵查危險中，欲以此要脅李正庸給付高達一億五千萬元之和解金。值此興亡之際，橘子公司與李正庸為圖自救，並避免緊急危難，除本於橘子公司股權實際所有人地位，對原告終止借名登記，將原借名登記之股權取回外，同時自費委任CFE鑑識會計專家陳麗秀會計師（臺灣舞弊防治與鑑識協會理事長）率偉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團隊，就橘子公司資本形成各股東出資之資金來源，以及原告是否有共同不法挪用橘子公司資金之舞弊情事，進行鑑識會計之調查鑑定，復以此自證橘子公司負責人李正庸之清白。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16日核准設立，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7萬5,000股、5萬股、5萬股，三人合計持有17萬5,000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㈡、橘子公司於105年10月28日核准辦理增資變更登記，變更登記後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54萬股、36萬股、36萬股，三人合計持有1,26萬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㈢、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1日核准辦理增資變更登記，變更登記後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林智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四人合計持有213萬5,000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㈣、橘子公司於112年7月31日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名下合計213萬5,000股移轉登記至李竹清名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李竹青應將系爭股份返還原告，並協同向橘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登記，是否有據？
　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及「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而對受損人不具有取得利益之正當性，即可認為受損與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有因果關係而無法律上原因。倘受益人主張其有取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應由受益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6日設立登記時、105年10月28日及108年3月1日現金增資時，分別取得系爭股份，嗣橘子公司於112年7月31日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原告名下系爭股份變更登記為李竹青所有，核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原告既否認李竹青取得系爭股份之正當性，依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李竹青取得系爭股份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雖抗辯系爭股份係李正庸獨自出資，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李正庸已終止與原告間借名登記，現登記於李竹青名下之系爭股份乃李正庸本於實質所有權地位移轉而來等情。惟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準此，當事人之一方如主張與他方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自應就借名登記契約確已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抗辯系爭股份為借名登記予原告，依前揭說明，自應就借名登記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又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盡其證明責任。倘主張權利當事人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對造當事人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主張權利當事人之請求。另倘不負舉證責任之他造當事人，就同一待證事實已證明間接事實，而該間接事實依經驗法則為判斷，與待證事實之不存在可認有因果關係，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之心證者，將因該他造當事人所提出之反證，使待證事實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自仍應由主張該事實存在之一造當事人舉證證明之，始得謂已盡其證明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抗辯系爭股份係李正庸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無非係以系爭股份之股款並非原告以自有資金所繳納，及原告從未行使股東權或董監事權利等情節為據。然被告迄今亦未提出李正庸以自有資金繳納橘子公司設立登記及增資股份之全部股款，與李正庸曾行使股東權及彰顯股東身分行為之證據資料，亦即被告並未就系爭股份為李正庸所出資、李正庸使用收益系爭股份等足以彰顯系爭股份股東身分之客觀事實提出具體事實，自無從推論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為李正庸，更遑論李正庸就系爭股份與原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復審以橘子公司自設立之初迄今，從未召開股東會、董事會，亦未發放股利予股東等情，為被告陳報在卷。倘以原告未曾參加股東會或董監事會議及未曾領取股利即可推論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則同理未曾參加橘子公司股東會或董監事會議及未曾領取股利之李正庸，亦非其名下橘子公司65%股份之實質股東。益徵被告徒以上情否認原告為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身分，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⑶被告抗辯系爭股份均為李正庸出資，是否有據？
　①經查，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6日設立登記之資本額為500萬元，四季洗衣公司於102年12月30日自其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橘子公司設立登記之驗資帳戶即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108帳戶）等情，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四季洗衣公司及橘子公司存摺交易明細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25頁、第548頁、第556頁）。足證橘子公司設定登記資本額50萬股（每股10元）股款之資金均來自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而原告主張四季洗衣公司係其與李正庸共同經營之洗衣事業。而查，許秀吟獨資經營下列表列之洗衣店等情，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參。
		編號

		登記名稱/門市別

		登記日期

		證物卷證頁碼



		1.

		世季洗衣店/龍江店

		94.12.07

		卷一第271頁



		2.

		泗季洗衣店光復分店/光復店

		98.10.15

		卷一第272頁



		3.

		桔子洗衣店/景平店

		102.10.14

		卷一第273頁



		4.

		橘子乾洗店/天母店

		99.10.28

		卷一第274頁



		5.

		泗季洗衣店/新生店

		93.02.16

		卷一第275頁



		6.

		橘子乾洗店濟南分店/濟南店

		110.01.04

		卷一第276頁



		7.

		橘子乾洗店松山分店/松山店

		99.10.28

		卷一第277頁







　　其次，許秀吟自100年6月9日至102年12月11止自其遠東銀行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許秀吟遠東銀行232帳戶）共計匯款1,390萬9,101元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有許秀吟遠東銀行帳戶活期存款往來明細表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471至483頁，彙總明細詳本院卷一第549至550頁）；許秀吟獨資經營之天母店、新生店於102年12月10日至同年27日陸續匯款54萬8,260元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有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存摺內頁明細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547至548頁，彙總明細詳本院卷一第466至467頁）。衡情，許秀吟倘非與四季洗衣公司有密切關係，端不可能長期持續不定額匯款至四季洗衣公司銀行帳戶。益徵原告主張四季洗衣公司是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雙方將各自獨自經營之各門市營業收入均匯至四季洗衣公司公用帳戶等情，應屬有據，而非空言。基上，橘子公司設定登記500萬元資本額股款資金來源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公同經營洗衣事業之公用帳戶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所挹注，即難謂橘子公司設定登記500萬元股款均係由李正庸獨自出資，許秀吟並無任何出資。至於許秀吟就其出資部分以其名義或以其子女林智偉、林智遠名義，則為其等內部關係。至於被告雖抗辯許秀吟就上開表列所示之洗衣店並未實際出資等語。然審上開表列洗衣店均為獨資，負責人姓名登記為許秀吟，原告依據客觀事實主張表列洗衣店所獨資乃屬常態。被告抗辯許秀吟並未就擔任負責人之洗衣店有實際出資乃屬變態事實，即需由被告負舉證任。然被告並未提出任何實據供本院審酌調查，自難認為真實，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②次查，橘子公司於105年10月28日現金增資3,100萬元，310萬股；原告各依持股比例增加持股，許秀吟增加持股46萬5,000股，需繳納股款465萬元、林智偉、林智遠各增加持股31萬股，需各繳納股款310萬元。許秀吟於105年10月18日自其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許秀吟899帳戶）匯款55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33頁）；林智遠於105年10月18日自其臺灣銀行仁愛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遠532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27頁）；林智偉於105年10月19日自其於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偉548帳戶）匯款9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17頁）；李正庸於105年10月19日自其帳戶匯款1,96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嗣橘子公司204帳戶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310萬元至林智偉548帳戶，林智偉於同日將310萬元匯回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至15頁、第717頁）；匯款310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林智遠於同日將310萬元匯入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至15頁、第727頁）：匯款465萬元至許秀吟899帳戶，許秀吟於105年10月24日將465萬元匯入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33頁）；匯款2,015萬元至李正庸帳戶，李正庸於同日將2,015萬元匯入被告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橘子公司204帳戶再於105年10月24日將全部增資股款3,100萬元匯入現金增資驗資帳戶即國泰世華板東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693帳戶）。基上，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現金增資之驗資帳戶資金來源為橘子公司204帳戶，原告對於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增資股款需繳納之金額合計為1,085萬元（計算式：4,650,000＋3,100,000＋3,100,000＝10,850,000），原告於繳款日期前自其等帳戶共計匯款1,140萬元（計算式：5,500,000＋5,000,000＋900,000＝11,400,000）至橘子公司204帳戶，已超過當次應繳納之股款。益徵，被告抗辯該次現金增資股款均為李正庸繳納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至於被告抗辯許秀吟899帳戶有105年10月6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取款50萬元存入；林智遠532帳戶有105年10月14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取款500萬元存入；林智偉548帳戶有105年10月6日自橘子108帳戶取款50萬元存入、105年10年11日取款50萬元存入，均非原告自有資金繳納現金增資股款等語。惟查，原告主張橘子公司成立係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洗衣事業之延續，設立之初原告及李正庸分別占有橘子公司股權35%、65%股權，許秀吟於橘子公司設立後亦將其獨資經營之洗衣店門市營業收入匯入橘子公司之共用帳戶。許秀吟232帳戶自104年7月7日至105年10月11日共計匯款1,569萬8,502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明細詳本院卷一第551頁附表編號1至15）：許秀吟獨資經營洗衣店自105年9月2日至105年10月13日共計匯款92萬1,098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明細詳本院卷二第428至434頁、第71頁）。復佐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提領款項除存入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帳戶外，亦有款項存入李正庸臺灣銀行帳戶(本院卷三第283頁）。足證原告主張橘子公司108帳戶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洗衣店事業之公共帳戶，並非無據。況原告與橘子公司間尚有消費借貸關係（詳後述⑷③項下說明）。縱使原告繳納該次現金增資股款資金有部分自橘子公司108帳戶提領，亦難逕認該提領之款項屬李正庸個人所有之資金。
　③又查，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日現金增資2,500萬元，250萬股；林智偉、林智遠各增加持股25萬股，需繳納股款250萬元，林智詠增加持股37萬5,000股（另增加23萬5,000股，應係受讓許秀吟股份），需繳納股款375萬元。許秀吟104帳戶107年11月20日匯款220萬元至林智偉54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89頁），林智偉548帳戶108年1月17日匯款530萬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93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108年2月1日先將530萬元匯回林智偉548帳戶（詳本院卷二第548頁、721頁），林智偉548帳戶108年2月20日再匯款250萬元至橘子公司臺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057帳戶）（詳本院卷二第28-19頁、第721頁），作為繳納橘子公司108年3月11日增資款項。林智遠532帳戶107年10月1日餘額398,295，李正庸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詳本院卷三第335頁）。林智遠532帳戶108年1月15日匯款530萬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337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108年2月1日先將530萬元匯回林智遠532帳戶（本院卷二第548頁、第723頁）。林智遠532帳戶108年2月18日再匯款500萬元至李正庸於台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李正庸135帳戶），返還先前自李正庸帳戶匯入之500萬元（詳本院卷三第101頁，無摺存入憑條存根）。同日許秀吟台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許秀吟539帳戶）匯款220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詳本院卷二第723頁)，林智遠誤將應繳納增資股款250萬元於108年2月18日匯入李正庸台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李正庸512帳戶）（本院卷一第145頁、卷二第723頁），後由許秀吟代為將操作於108年2月21日自李正庸512帳戶直接將該筆250萬元匯入橘子公司057帳戶以繳納增資股款。107年10月5日李正庸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林智詠台灣銀行仁愛分行000000000000帳戶帳號（下稱林智詠946帳戶）。林智詠玉山銀行民生分行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詠897帳戶）分別於107年11月21日、同年月22日匯入林智詠946帳戶200萬元、100萬元，共300萬元（詳本院卷三第105）。林智詠智詠946帳戶於108年1月1日匯款795萬元至被告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105頁；卷二第546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於108年2月1日、同年月11日分別匯款530萬元、245萬元至林智詠946帳戶（詳本院卷卷二第548頁、729頁、卷一第427頁）；再由李正庸135帳戶匯入林智詠946帳戶20萬元（詳本院院卷一第429頁），合計共795萬元（計算式：530萬+245萬+20萬=795萬），返還林智詠946帳戶於108年1月1日匯入橘子公司108帳戶795萬元之款項。林智詠946帳戶於108年2月15日匯出500萬元返還李正庸於107年10月5日匯入之500萬元，再於108年2月20日匯款375萬元繳納該次現金增資股款。至於被告雖辯稱原告有關108年3月11日增資股款來源為李正庸出售樹林土地之價金。姑且不論被告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復審以原告主張新北樹林區土地雖登記於李正庸名下（本院卷三第73頁土地買賣契約書），然原告主張103年1月20日支付樹林土地完稅款2,430萬元係由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所匯出等情，有交易明細及專戶收支明細在卷可證（詳本院卷二第303頁、卷三第359頁）。而四季洗衣公司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之洗衣事業，許秀吟自100年起即長期持續匯款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購買樹林土地部分價金既係由四季洗衣公司資金所支付，則原告主張樹林土地係許秀吟及李正庸共同購買等情，並非無據。從而，縱使橘子公司108年3月11日現金增資股款資金來源係出售樹林土地之價款，亦無從認定該次現金增資股款均為李正庸所支付。
　④綜上所述，被告就系爭股款均為李正庸所繳納之事實，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反之原告已提出繳納系爭股款匯款資料。從而，被告以系爭股款均為李正庸所繳納為由，主張李正庸與原告間就系爭股份有借名登記關係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⑷原告參與橘子公司管理及經營情形：
　①經查，許秀吟於111年12月20日擔任橘子公司管理權人向新北市政府申報板橋洗衣工廠所承租倉庫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事宜（詳本院卷一第279至287頁）、於105年1月26日及105年2月2日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時代表橘子公司接受詢問（詳本院卷一第283頁至286頁）、於108年1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時擔任橘子公司代理人(詳本院卷卷一第287頁）及於臺北市政府97年8月4日消費爭議協商、新北市政府100年4月25日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北小字第1052號民事案件、本院107年度板小字第2569號民事案件均擔任橘子公司之代理人（詳本院一第289頁至302頁），顯見許秀吟確實有參與橘子公司之經營管理。其次，訴外人李竹青之兄弟李光中於112年8月1日在「橘子乾洗用來認領衣服的聊天記錄」LINE群組傳訊息表示：「基於有些門市小姐不清楚狀況，在此再次提醒各位【公司已經解雇許秀吟，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故無權向門市索取/調閱任何資料】請各位門市小姐勿讓許秀吟進入櫃檯內，甚至協助其操作電腦，不管是過目還是印出來給她即使許秀吟是股東仍無權在未經老闆同意之下自行搜集門市營業資料」等語，有橘子公司對話紀錄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84頁）。顯見李光中亦肯認許秀吟橘子公司股東之身份。益徵許秀吟除任職於橘子公司參與公司之經營管理業務外，亦為橘子公司之實質股東。
　②次查，李正庸於110年9月7日以Line訊息向許秀吟表示：「踢腳板的顏色請大人決定」、「要您決定」（本院卷一第52頁）；於同年月16日表示「這樣可以嗎？大人」（本院卷一第53頁）；於年同月24日表示：「您和他談談結果如何我都接受」（本院卷一第54頁）；於111年1月19日表示：「今天王老闆說要先請款一佰萬元，您看呢？要不要發票？」（本院卷一第62頁）；於同年4月7日李正庸問：「我們要做什麼」，許秀吟則回：「不用了」（本院卷一第73頁）；李正庸於同年5月29日表示：「律師的協議書，我看完了我看不出毛病基本上就是這樣了，看您有沒有補充說明的」（
　　本院卷一第86頁）；於同年6月8日表示：「我看起來很不樂觀，爭下去，搬家遙遙無期，付完追加款，也沒有什麼把握，您有較好的方案？」（本院卷一第87頁）；於同年7月11日表示：「我聽您吩咐」、「一切都聽您吩咐」（本院卷一第91頁）；於112年1月21日表示：「我準備好要回嘉義了，有吩咐的事，請交辦」（本院卷一第112頁）。基上，李正庸就橘子公司相關業務事項會徵詢許秀吟意見，自可推論許秀吟與橘子公司利益相關，而非僅為股份之出名人。從而，被告抗辯李正庸為橘子公司唯一實質股東，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③再查，橘子公司108年度及107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財務報表顯示原告及李正庸均以股東身分無息墊付橘子公司週轉之款項等情，有財務報告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65頁）。衡情，原告倘非橘子公司實質股東，自無犧牲自身利益長期將資金無息借貸橘子公司使用。至於被告抗辯財務報表顯示「股東往來」係出於橘子公司作帳所需，橘子公司與原告間並無借貸關係等語，然被告並未具體說明何謂「出於作帳所需」，且該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後簽發無保留意見，自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上開所辯，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⑸原告對於系爭股份使用、收益情形：
　①經查，橘子公司自設立迄今，並未發放股利予股東等情，業經被告陳報在卷。則原告從未獲配系爭股份之股息或紅利，乃屬當然之情。其次，橘子公司112年度本期損益為虧損678萬7,228元，截至112年12月31日止，累積虧損為1,227萬359元等情，有橘子公司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申報之資產負債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613頁）。足證橘子公司迄今營運仍處於虧損狀態，並無盈餘可資分配股東。從而，被告以原告投資橘子公司金額高達5、6百萬，容忍橘子公司長期不發放股利不合常理而推論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顯屬無據，不足採信。至於被告抗辯橘子公司長期以來股東會及董事會均係紙上作業，由李正庸決定董監事名單並配合用印乙節，並未提出實證供本院審酌及調查，自難謂有據。
　②次查，林智詠於112年4月24日以橘子公司監察人身分，依據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委由律師發函給李正庸，請求李正庸提供橘子公司之相關財務簿冊文件及存摺資料給會計師審核，李正庸收受該律師函後並未否認林智詠為橘子公司監察人身分等情，有律師函文及存證信函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77至179頁）。足證林智詠確實為橘子公司之監察人及其名下橘子公司61萬股份之實質股東。從而，被告抗辯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⒊綜上所述，被告並未證明包括系爭股份在內之橘子公司全部資本額均為李正庸一人所獨自出資，而原告就繳納系爭股份已提出匯入橘子公司銀行帳戶之相關資料，並有參與橘子公司業務經營及行使監察權之事實，顯非對於系爭股份不具任何權利之單純出借名義者，原告與李正庸間就系爭股份不存有借名登記關係等情，業經本院論述如上。基此，李正庸並非系爭股份實際所有權人，且無擅自處分系爭股份之權限，然卻擅自將系爭股份移轉登記至李竹青名下，李竹青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股份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股份返還予原告，並協同向橘子公司辦理系爭股份之變更登記，即屬有據。
㈡、原告人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規定，請求橘子公司辦理系爭股份股東名簿變更記載，是否有據？
　　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名簿應記載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及其股數。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公司法第169條第1項、第1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由是可知，股份有限公司應在股東名簿上，正確登載各股東姓名、股數。亦即公司知悉股東名簿之登記有錯誤時，應即更正股東名簿之記載，不得藉詞拒絕。倘公司拒絕辦理過戶時，應對公司提起給付之訴，請求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原告於本件主張渠等為橘子公司之股東持有系爭股份，遭李正庸及李竹青不當移轉，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然橘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否認原告實質股東身分，拒絕辦理股東名簿之變更記載。從而，原告請求橘子公司於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予原告後，就股東名簿上系爭股份辦理變更記載為原告持有，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李竹青應依序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並協同原告向橘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規定，請求橘子公司於李竹青依序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依序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後，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均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依上開依民法第179條之請求既有理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即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9號

原      告  許秀吟  

            林智偉  

            林智詠  

            林智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白禮維律師

            林永頌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林彧嘉律師

被      告  李竹青  

訴訟代理人  許丕駿律師

            呂明坤律師

被      告  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正庸  

訴訟代理人  陳琮勛律師

            呂明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權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竹青應依序將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並協同原告向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

二、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於被告李竹青依序將被告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後，應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許秀吟（以下單一原告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與被告李竹青（下稱其名，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合稱被告）父親即訴外人李正庸交往，共同經營洗衣店事業，並為事實上夫妻關係。許秀吟與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之父離婚後，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係由許秀吟扶養，故原告長年與李正庸同居。許秀吟與李正庸自民國88年開始交往以後即共同經營洗衣店，最早係共同經營由李正庸於87年間創設之半價洗衣店，嗣後成立四季洗衣有限公司（下稱四季洗衣公司），於103年成立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橘子公司），由李正庸擔任董事長、許秀吟為監察人，林智偉、林智遠為董事。許秀吟與李正庸於103年約定雙方就橘子公司的股權比例為許秀吟佔35%（以原告四人名義持有），李正庸佔65%。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16日設立登記時股份為50萬股，李正庸登記股份32萬5,000股，即佔65%；林智偉及林智遠分別各登記股份5萬股、許秀吟登記股份7萬5,000股，合計17萬5,000股，即佔35%。嗣橘子公司分別於105年10月28日、108年3月11日兩度增資，增資後股份為610萬股。李正庸登記股份396萬5,000股，即佔65%；林智偉、林智遠及林智詠分別各登記股份61萬股、許秀吟登記股份30萬5,000股，合計213萬5,000股（下稱系爭股份），即佔35%。詎料，李正庸與李竹青未經原告同意、亦未告知原告，竟於112年7月31日擅自將系爭股份，變更登記在李竹青名下。李竹青並非橘子公司股份之實際所有權人，未取得原告同意，擅自將原告所有系爭股份侵吞入己，李竹青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股份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予主張請求擇一命李竹青將系爭股份返還原告，並協同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並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第1項規定，請求橘子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主張以自有資金實際注資為系爭股份之實質所有權人，進而請求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如原告無法證明以自有資金繳納系爭股份，則原告為系爭股份實質所有人之立論基礎即不存在。原告之前列名為橘子公司股東，僅具推定股東身分之效力，橘子公司否認原告實質股東身分，在釐清被告抗辯李正庸與原告間借名登記是否屬實以前，被告得以原告非實際股東，推翻原告股東之推定效力。

㈡、依原告投保資料，參酌每年每月臺北市最低生活費，原告歷年所攢薪資，根本不足夠用來繳納股款。其次，李正庸並未與許秀吟合夥經營洗衣事業，原告以許秀吟自100年6月至102年12月共匯入四季洗衣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新臺幣（下同）1,390元萬9,101元；其他洗衣店於102年12月匯入四季洗衣公司臺灣銀行帳戶54萬8,260元，嗣由四季洗衣公司匯款500萬元至橘子公司設立登記之驗資帳戶，並不足以證明橘子公司設立登記時登記於原告名下之股份為原告自行出資而為實質股東。許秀吟於105年10月24日匯款465萬元，及林智偉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310萬元至橘子公司之國泰世華銀行板東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204帳戶），並非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第一次增資時之股款繳納帳戶。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增資股款資金來源係不詳者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至許秀吟帳戶，原告並非以自有資金繳納股款。林智偉、林智遠對於橘子公司第一次增資應納股款310萬元資金來源則為橘子公司204帳戶，林智偉及林智遠實際上亦未出資而非該次現金增資31萬股之實質所有人。再者，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1日第2次增資股款之資金來源為李正庸出售土地之價金。原告就橘子公司第2次現金增資股款並未出資，並非增資87.5萬股之實質所有人。

㈢、橘子公司自103年設立以來，從未實際召開過股東會、董事會，僅係紙上作業，全憑全部股份之實質所有權人李正庸決定公司最終決策，誰任董監事均由其決定並配合用印，也從未依原告名義上登記之股份比例發放任何股利。原告從未行使過股東權，遑論行使董、監事權利，即係因原告名義上之系爭股份實際係李正庸借名登記。李正庸開店做生意以來，為使經營單純化，始終以其一人獨資而為其一人所實質經營為信念，「半價洗衣店」、「四季洗衣公司」，均係李正庸一人獨資經營。之後李正庸為擴大經營規模，秉持一人出資且實質經營之信念，計畫以橘子公司之模式擴大其洗衣事業，無奈囿於公司法第128條、128條之1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至少須有二人以上股東，乃於103年1月設立登記橘子公司之初，除就總發行股數50萬股中之32萬5,000股登記於自己名下外，將其他仍為李正庸一人實質出資17萬5,000股份，透過當時仍係李正庸女友之許秀吟安排，以借名登記之方式分別登記於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名下，而其等形式上出資於橘子公司之金流，亦係李正庸基於借名登記所刻意營造，其後橘子公司兩次增資，亦係基於借名登記關係所為。李正庸於112年7月間以實質所有權人地位，將原登記原告名下之系爭股份移轉登記至李竹青名下，核屬李正庸權利適法行使，同時具有終止與原告間借名登記之意思。再於本案審理中檢具李正庸出具之聲明書向原告表達終止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

㈣、橘子公司與李正庸前於112年12月13日就林智遠擔任橘子公司營運主管期間（林智偉111年10月31日離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職務之便擅自挪用橘子公司之款項供己花用，涉犯侵占、背信、詐欺、偽造文書等罪嫌，初步統計林智遠不法犯罪所得合計達400萬5,943元，已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林智遠利用其於橘子公司之職權，圖謀私益，任職期間所涉犯罪事實，尚非僅止於此。經橘子公司發動公司內控機制進行稽查，發現林智遠尚有其他大筆提領橘子公司款項，卻未能說明提領原因及用途，其金額累計達千萬之譜，更有甚者，橘子公司於稽查帳務金流期間，發覺類此不法犯罪者，不僅僅林智遠一人，疑尚有許秀吟及林智遠另二名兄弟林智偉與林智詠，且渠等不法犯罪所得金額巨大（至少有數千萬元以上），甚至已掏空橘子公司全部流動資金。原告藉職務之便自橘子公司不法謀取私人利益已經有數年之久，掌握公司大部分會計帳務資料，然渠等為圖脫罪竟反誣指橘子公司負責人李正庸將公司現金挪作私用，陷李正庸於犯罪偵查危險中，欲以此要脅李正庸給付高達一億五千萬元之和解金。值此興亡之際，橘子公司與李正庸為圖自救，並避免緊急危難，除本於橘子公司股權實際所有人地位，對原告終止借名登記，將原借名登記之股權取回外，同時自費委任CFE鑑識會計專家陳麗秀會計師（臺灣舞弊防治與鑑識協會理事長）率偉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團隊，就橘子公司資本形成各股東出資之資金來源，以及原告是否有共同不法挪用橘子公司資金之舞弊情事，進行鑑識會計之調查鑑定，復以此自證橘子公司負責人李正庸之清白。

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16日核准設立，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7萬5,000股、5萬股、5萬股，三人合計持有17萬5,000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㈡、橘子公司於105年10月28日核准辦理增資變更登記，變更登記後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54萬股、36萬股、36萬股，三人合計持有1,26萬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㈢、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1日核准辦理增資變更登記，變更登記後股東名簿上記載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林智詠分別持有橘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四人合計持有213萬5,000股，佔橘子公司股權35%。

㈣、橘子公司於112年7月31日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名下合計213萬5,000股移轉登記至李竹清名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李竹青應將系爭股份返還原告，並協同向橘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登記，是否有據？

　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及「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而對受損人不具有取得利益之正當性，即可認為受損與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有因果關係而無法律上原因。倘受益人主張其有取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應由受益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6日設立登記時、105年10月28日及108年3月1日現金增資時，分別取得系爭股份，嗣橘子公司於112年7月31日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原告名下系爭股份變更登記為李竹青所有，核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原告既否認李竹青取得系爭股份之正當性，依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李竹青取得系爭股份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雖抗辯系爭股份係李正庸獨自出資，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李正庸已終止與原告間借名登記，現登記於李竹青名下之系爭股份乃李正庸本於實質所有權地位移轉而來等情。惟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準此，當事人之一方如主張與他方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自應就借名登記契約確已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抗辯系爭股份為借名登記予原告，依前揭說明，自應就借名登記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又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始盡其證明責任。倘主張權利當事人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對造當事人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主張權利當事人之請求。另倘不負舉證責任之他造當事人，就同一待證事實已證明間接事實，而該間接事實依經驗法則為判斷，與待證事實之不存在可認有因果關係，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之心證者，將因該他造當事人所提出之反證，使待證事實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自仍應由主張該事實存在之一造當事人舉證證明之，始得謂已盡其證明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抗辯系爭股份係李正庸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無非係以系爭股份之股款並非原告以自有資金所繳納，及原告從未行使股東權或董監事權利等情節為據。然被告迄今亦未提出李正庸以自有資金繳納橘子公司設立登記及增資股份之全部股款，與李正庸曾行使股東權及彰顯股東身分行為之證據資料，亦即被告並未就系爭股份為李正庸所出資、李正庸使用收益系爭股份等足以彰顯系爭股份股東身分之客觀事實提出具體事實，自無從推論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為李正庸，更遑論李正庸就系爭股份與原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復審以橘子公司自設立之初迄今，從未召開股東會、董事會，亦未發放股利予股東等情，為被告陳報在卷。倘以原告未曾參加股東會或董監事會議及未曾領取股利即可推論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則同理未曾參加橘子公司股東會或董監事會議及未曾領取股利之李正庸，亦非其名下橘子公司65%股份之實質股東。益徵被告徒以上情否認原告為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身分，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⑶被告抗辯系爭股份均為李正庸出資，是否有據？

　①經查，橘子公司於103年1月6日設立登記之資本額為500萬元，四季洗衣公司於102年12月30日自其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橘子公司設立登記之驗資帳戶即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108帳戶）等情，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四季洗衣公司及橘子公司存摺交易明細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25頁、第548頁、第556頁）。足證橘子公司設定登記資本額50萬股（每股10元）股款之資金均來自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而原告主張四季洗衣公司係其與李正庸共同經營之洗衣事業。而查，許秀吟獨資經營下列表列之洗衣店等情，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參。

編號 登記名稱/門市別 登記日期 證物卷證頁碼 1. 世季洗衣店/龍江店 94.12.07 卷一第271頁 2. 泗季洗衣店光復分店/光復店 98.10.15 卷一第272頁 3. 桔子洗衣店/景平店 102.10.14 卷一第273頁 4. 橘子乾洗店/天母店 99.10.28 卷一第274頁 5. 泗季洗衣店/新生店 93.02.16 卷一第275頁 6. 橘子乾洗店濟南分店/濟南店 110.01.04 卷一第276頁 7. 橘子乾洗店松山分店/松山店 99.10.28 卷一第277頁 

　　其次，許秀吟自100年6月9日至102年12月11止自其遠東銀行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許秀吟遠東銀行232帳戶）共計匯款1,390萬9,101元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有許秀吟遠東銀行帳戶活期存款往來明細表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471至483頁，彙總明細詳本院卷一第549至550頁）；許秀吟獨資經營之天母店、新生店於102年12月10日至同年27日陸續匯款54萬8,260元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有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存摺內頁明細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547至548頁，彙總明細詳本院卷一第466至467頁）。衡情，許秀吟倘非與四季洗衣公司有密切關係，端不可能長期持續不定額匯款至四季洗衣公司銀行帳戶。益徵原告主張四季洗衣公司是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雙方將各自獨自經營之各門市營業收入均匯至四季洗衣公司公用帳戶等情，應屬有據，而非空言。基上，橘子公司設定登記500萬元資本額股款資金來源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公同經營洗衣事業之公用帳戶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所挹注，即難謂橘子公司設定登記500萬元股款均係由李正庸獨自出資，許秀吟並無任何出資。至於許秀吟就其出資部分以其名義或以其子女林智偉、林智遠名義，則為其等內部關係。至於被告雖抗辯許秀吟就上開表列所示之洗衣店並未實際出資等語。然審上開表列洗衣店均為獨資，負責人姓名登記為許秀吟，原告依據客觀事實主張表列洗衣店所獨資乃屬常態。被告抗辯許秀吟並未就擔任負責人之洗衣店有實際出資乃屬變態事實，即需由被告負舉證任。然被告並未提出任何實據供本院審酌調查，自難認為真實，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②次查，橘子公司於105年10月28日現金增資3,100萬元，310萬股；原告各依持股比例增加持股，許秀吟增加持股46萬5,000股，需繳納股款465萬元、林智偉、林智遠各增加持股31萬股，需各繳納股款310萬元。許秀吟於105年10月18日自其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許秀吟899帳戶）匯款55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33頁）；林智遠於105年10月18日自其臺灣銀行仁愛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遠532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27頁）；林智偉於105年10月19日自其於臺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偉548帳戶）匯款9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17頁）；李正庸於105年10月19日自其帳戶匯款1,960萬元至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嗣橘子公司204帳戶於105年10月21日匯款310萬元至林智偉548帳戶，林智偉於同日將310萬元匯回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至15頁、第717頁）；匯款310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林智遠於同日將310萬元匯入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至15頁、第727頁）：匯款465萬元至許秀吟899帳戶，許秀吟於105年10月24日將465萬元匯入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第733頁）；匯款2,015萬元至李正庸帳戶，李正庸於同日將2,015萬元匯入被告橘子公司204帳戶（詳本院卷二，第14頁）。橘子公司204帳戶再於105年10月24日將全部增資股款3,100萬元匯入現金增資驗資帳戶即國泰世華板東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693帳戶）。基上，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現金增資之驗資帳戶資金來源為橘子公司204帳戶，原告對於橘子公司105年10月28日增資股款需繳納之金額合計為1,085萬元（計算式：4,650,000＋3,100,000＋3,100,000＝10,850,000），原告於繳款日期前自其等帳戶共計匯款1,140萬元（計算式：5,500,000＋5,000,000＋900,000＝11,400,000）至橘子公司204帳戶，已超過當次應繳納之股款。益徵，被告抗辯該次現金增資股款均為李正庸繳納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至於被告抗辯許秀吟899帳戶有105年10月6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取款50萬元存入；林智遠532帳戶有105年10月14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取款500萬元存入；林智偉548帳戶有105年10月6日自橘子108帳戶取款50萬元存入、105年10年11日取款50萬元存入，均非原告自有資金繳納現金增資股款等語。惟查，原告主張橘子公司成立係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洗衣事業之延續，設立之初原告及李正庸分別占有橘子公司股權35%、65%股權，許秀吟於橘子公司設立後亦將其獨資經營之洗衣店門市營業收入匯入橘子公司之共用帳戶。許秀吟232帳戶自104年7月7日至105年10月11日共計匯款1,569萬8,502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明細詳本院卷一第551頁附表編號1至15）：許秀吟獨資經營洗衣店自105年9月2日至105年10月13日共計匯款92萬1,098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明細詳本院卷二第428至434頁、第71頁）。復佐以自橘子公司108帳戶提領款項除存入許秀吟、林智偉、林智遠帳戶外，亦有款項存入李正庸臺灣銀行帳戶(本院卷三第283頁）。足證原告主張橘子公司108帳戶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洗衣店事業之公共帳戶，並非無據。況原告與橘子公司間尚有消費借貸關係（詳後述⑷③項下說明）。縱使原告繳納該次現金增資股款資金有部分自橘子公司108帳戶提領，亦難逕認該提領之款項屬李正庸個人所有之資金。

　③又查，橘子公司於108年3月1日現金增資2,500萬元，250萬股；林智偉、林智遠各增加持股25萬股，需繳納股款250萬元，林智詠增加持股37萬5,000股（另增加23萬5,000股，應係受讓許秀吟股份），需繳納股款375萬元。許秀吟104帳戶107年11月20日匯款220萬元至林智偉54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89頁），林智偉548帳戶108年1月17日匯款530萬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93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108年2月1日先將530萬元匯回林智偉548帳戶（詳本院卷二第548頁、721頁），林智偉548帳戶108年2月20日再匯款250萬元至橘子公司臺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橘子公司057帳戶）（詳本院卷二第28-19頁、第721頁），作為繳納橘子公司108年3月11日增資款項。林智遠532帳戶107年10月1日餘額398,295，李正庸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詳本院卷三第335頁）。林智遠532帳戶108年1月15日匯款530萬元至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337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108年2月1日先將530萬元匯回林智遠532帳戶（本院卷二第548頁、第723頁）。林智遠532帳戶108年2月18日再匯款500萬元至李正庸於台灣銀行板橋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李正庸135帳戶），返還先前自李正庸帳戶匯入之500萬元（詳本院卷三第101頁，無摺存入憑條存根）。同日許秀吟台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許秀吟539帳戶）匯款220萬元至林智遠532帳戶（詳本院卷二第723頁)，林智遠誤將應繳納增資股款250萬元於108年2月18日匯入李正庸台灣土地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李正庸512帳戶）（本院卷一第145頁、卷二第723頁），後由許秀吟代為將操作於108年2月21日自李正庸512帳戶直接將該筆250萬元匯入橘子公司057帳戶以繳納增資股款。107年10月5日李正庸帳戶匯款500萬元至林智詠台灣銀行仁愛分行000000000000帳戶帳號（下稱林智詠946帳戶）。林智詠玉山銀行民生分行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下稱林智詠897帳戶）分別於107年11月21日、同年月22日匯入林智詠946帳戶200萬元、100萬元，共300萬元（詳本院卷三第105）。林智詠智詠946帳戶於108年1月1日匯款795萬元至被告橘子公司108帳戶（詳本院卷三第105頁；卷二第546頁）。嗣橘子公司108帳戶於108年2月1日、同年月11日分別匯款530萬元、245萬元至林智詠946帳戶（詳本院卷卷二第548頁、729頁、卷一第427頁）；再由李正庸135帳戶匯入林智詠946帳戶20萬元（詳本院院卷一第429頁），合計共795萬元（計算式：530萬+245萬+20萬=795萬），返還林智詠946帳戶於108年1月1日匯入橘子公司108帳戶795萬元之款項。林智詠946帳戶於108年2月15日匯出500萬元返還李正庸於107年10月5日匯入之500萬元，再於108年2月20日匯款375萬元繳納該次現金增資股款。至於被告雖辯稱原告有關108年3月11日增資股款來源為李正庸出售樹林土地之價金。姑且不論被告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復審以原告主張新北樹林區土地雖登記於李正庸名下（本院卷三第73頁土地買賣契約書），然原告主張103年1月20日支付樹林土地完稅款2,430萬元係由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所匯出等情，有交易明細及專戶收支明細在卷可證（詳本院卷二第303頁、卷三第359頁）。而四季洗衣公司為許秀吟與李正庸共同經營之洗衣事業，許秀吟自100年起即長期持續匯款至四季洗衣公司633帳戶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購買樹林土地部分價金既係由四季洗衣公司資金所支付，則原告主張樹林土地係許秀吟及李正庸共同購買等情，並非無據。從而，縱使橘子公司108年3月11日現金增資股款資金來源係出售樹林土地之價款，亦無從認定該次現金增資股款均為李正庸所支付。

　④綜上所述，被告就系爭股款均為李正庸所繳納之事實，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反之原告已提出繳納系爭股款匯款資料。從而，被告以系爭股款均為李正庸所繳納為由，主張李正庸與原告間就系爭股份有借名登記關係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⑷原告參與橘子公司管理及經營情形：

　①經查，許秀吟於111年12月20日擔任橘子公司管理權人向新北市政府申報板橋洗衣工廠所承租倉庫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事宜（詳本院卷一第279至287頁）、於105年1月26日及105年2月2日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時代表橘子公司接受詢問（詳本院卷一第283頁至286頁）、於108年1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時擔任橘子公司代理人(詳本院卷卷一第287頁）及於臺北市政府97年8月4日消費爭議協商、新北市政府100年4月25日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北小字第1052號民事案件、本院107年度板小字第2569號民事案件均擔任橘子公司之代理人（詳本院一第289頁至302頁），顯見許秀吟確實有參與橘子公司之經營管理。其次，訴外人李竹青之兄弟李光中於112年8月1日在「橘子乾洗用來認領衣服的聊天記錄」LINE群組傳訊息表示：「基於有些門市小姐不清楚狀況，在此再次提醒各位【公司已經解雇許秀吟，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故無權向門市索取/調閱任何資料】請各位門市小姐勿讓許秀吟進入櫃檯內，甚至協助其操作電腦，不管是過目還是印出來給她即使許秀吟是股東仍無權在未經老闆同意之下自行搜集門市營業資料」等語，有橘子公司對話紀錄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84頁）。顯見李光中亦肯認許秀吟橘子公司股東之身份。益徵許秀吟除任職於橘子公司參與公司之經營管理業務外，亦為橘子公司之實質股東。

　②次查，李正庸於110年9月7日以Line訊息向許秀吟表示：「踢腳板的顏色請大人決定」、「要您決定」（本院卷一第52頁）；於同年月16日表示「這樣可以嗎？大人」（本院卷一第53頁）；於年同月24日表示：「您和他談談結果如何我都接受」（本院卷一第54頁）；於111年1月19日表示：「今天王老闆說要先請款一佰萬元，您看呢？要不要發票？」（本院卷一第62頁）；於同年4月7日李正庸問：「我們要做什麼」，許秀吟則回：「不用了」（本院卷一第73頁）；李正庸於同年5月29日表示：「律師的協議書，我看完了我看不出毛病基本上就是這樣了，看您有沒有補充說明的」（

　　本院卷一第86頁）；於同年6月8日表示：「我看起來很不樂觀，爭下去，搬家遙遙無期，付完追加款，也沒有什麼把握，您有較好的方案？」（本院卷一第87頁）；於同年7月11日表示：「我聽您吩咐」、「一切都聽您吩咐」（本院卷一第91頁）；於112年1月21日表示：「我準備好要回嘉義了，有吩咐的事，請交辦」（本院卷一第112頁）。基上，李正庸就橘子公司相關業務事項會徵詢許秀吟意見，自可推論許秀吟與橘子公司利益相關，而非僅為股份之出名人。從而，被告抗辯李正庸為橘子公司唯一實質股東，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③再查，橘子公司108年度及107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財務報表顯示原告及李正庸均以股東身分無息墊付橘子公司週轉之款項等情，有財務報告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65頁）。衡情，原告倘非橘子公司實質股東，自無犧牲自身利益長期將資金無息借貸橘子公司使用。至於被告抗辯財務報表顯示「股東往來」係出於橘子公司作帳所需，橘子公司與原告間並無借貸關係等語，然被告並未具體說明何謂「出於作帳所需」，且該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後簽發無保留意見，自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上開所辯，顯屬無據，不足採信。

　⑸原告對於系爭股份使用、收益情形：

　①經查，橘子公司自設立迄今，並未發放股利予股東等情，業經被告陳報在卷。則原告從未獲配系爭股份之股息或紅利，乃屬當然之情。其次，橘子公司112年度本期損益為虧損678萬7,228元，截至112年12月31日止，累積虧損為1,227萬359元等情，有橘子公司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申報之資產負債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613頁）。足證橘子公司迄今營運仍處於虧損狀態，並無盈餘可資分配股東。從而，被告以原告投資橘子公司金額高達5、6百萬，容忍橘子公司長期不發放股利不合常理而推論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顯屬無據，不足採信。至於被告抗辯橘子公司長期以來股東會及董事會均係紙上作業，由李正庸決定董監事名單並配合用印乙節，並未提出實證供本院審酌及調查，自難謂有據。

　②次查，林智詠於112年4月24日以橘子公司監察人身分，依據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委由律師發函給李正庸，請求李正庸提供橘子公司之相關財務簿冊文件及存摺資料給會計師審核，李正庸收受該律師函後並未否認林智詠為橘子公司監察人身分等情，有律師函文及存證信函在卷可證（本院卷一第177至179頁）。足證林智詠確實為橘子公司之監察人及其名下橘子公司61萬股份之實質股東。從而，被告抗辯原告並非系爭股份之實質股東等情，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⒊綜上所述，被告並未證明包括系爭股份在內之橘子公司全部資本額均為李正庸一人所獨自出資，而原告就繳納系爭股份已提出匯入橘子公司銀行帳戶之相關資料，並有參與橘子公司業務經營及行使監察權之事實，顯非對於系爭股份不具任何權利之單純出借名義者，原告與李正庸間就系爭股份不存有借名登記關係等情，業經本院論述如上。基此，李正庸並非系爭股份實際所有權人，且無擅自處分系爭股份之權限，然卻擅自將系爭股份移轉登記至李竹青名下，李竹青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股份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股份返還予原告，並協同向橘子公司辦理系爭股份之變更登記，即屬有據。

㈡、原告人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規定，請求橘子公司辦理系爭股份股東名簿變更記載，是否有據？

　　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名簿應記載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及其股數。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公司法第169條第1項、第1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由是可知，股份有限公司應在股東名簿上，正確登載各股東姓名、股數。亦即公司知悉股東名簿之登記有錯誤時，應即更正股東名簿之記載，不得藉詞拒絕。倘公司拒絕辦理過戶時，應對公司提起給付之訴，請求公司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原告於本件主張渠等為橘子公司之股東持有系爭股份，遭李正庸及李竹青不當移轉，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然橘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否認原告實質股東身分，拒絕辦理股東名簿之變更記載。從而，原告請求橘子公司於李竹青返還系爭股份予原告後，就股東名簿上系爭股份辦理變更記載為原告持有，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李竹青應依序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返還予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並協同原告向橘子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依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規定，請求橘子公司於李竹青依序將橘子洗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0萬5,000股、61萬股、61萬股、61萬股依序返還予原告許秀吟、林智偉、林智詠、林智遠後，變更股東名簿之記載，均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依上開依民法第179條之請求既有理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即無庸審究，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